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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本報告研究 10個選定地方無煙工作間的法定規管制度。該等地方
為愛爾蘭、挪威、英國、新加坡、泰國、日本、台灣、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 (下稱 "加州 ")、澳洲昆士蘭州 (下稱 "昆士蘭 ")及加拿大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 (下稱 "卑詩省 ")。  

 
2.  愛爾蘭有 24%人口吸煙。法例規定所有圍封的工作間及公眾地方
禁煙，但若干指明地方除外。這些指明地方包括護養院、療養院、

精神科醫院及專上學院內的住宅區。法定禁煙地方的負責人如未

有執行禁煙 (包括制訂及落實無煙政策 )，一經定罪，罰款可達
3,000歐元 (3萬港元 )。禁煙規定在公布後超過一年才實施。政府
聲稱執行禁煙的工作一直相當成功。  

 
3.  挪威有 30%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大部分圍封的公眾地方 (包括飲
食處所及會員制會所 )禁煙。政府全面禁煙前，逐步收緊款待業
的吸煙限制。政府聲稱，從款待業工作間遵從禁煙的高比率可

見，全面禁煙較局部禁煙更有效。  
 
4.  英國有 26%人口吸煙。現時並無就工作間或公眾地方全面禁煙訂
立全國性法例。英國政府在 2005年 6月發表公眾諮詢文件，建議
在工作間及公眾地方 (沒有烹調或供應食物的酒館和酒吧及會員
制會所除外 )的室內範圍實施法定禁煙。諮詢文件亦建議到 2008
年年底，才在食肆以及烹調和供應食物的酒館和酒吧禁煙。  

 
5.  新加坡有 14%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在多個類別的指明圍封地方

(包括空調食肆、學校、醫院、護養院及空調辦公室 )禁煙。政府
會在 2005年年底前決定是否把禁煙擴展至更多款待場所及公眾
娛樂場所，包括酒館、酒吧、夜總會及卡拉OK酒廊。法定禁煙
地方的負責人如未有執行禁煙，一經定罪，罰款可達 1,000新加
坡元 (4,700港元 )。  



6.  泰國有 19.5%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在指明地方 (包括空調食肆及門
診診療所 )禁煙。若干指明地方 (包括學校、託兒所、醫院及空調
工作間 )的私人房間及／或指定範圍則容許吸煙。法定禁煙地方
的負責人如未有執行禁煙，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2萬泰
銖 (4,000港元 )及／或監禁一個月。禁煙規定在刊登政府公報後  
90天生效。政府承認禁煙的執行情況一直未如理想。  

 
7.  日本有接近 50%成年男性人口吸煙，現時並無訂立全國性無煙工
作間法例。在 2003年，該國制定有關增進健康的法例，但只要求
指定公眾地方的經營者採取措施防範二手煙，而非強制禁止或限

制吸煙。該法例亦沒有施加不遵行規定的罰則。雖然近年禁止或

限制吸煙的公眾地方數目及類別一直增加，但大部分私人企業

(包括酒吧及食肆 )仍未有吸煙限制。  
 
8.  台灣有 27%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在指明地方 (包括課室、幼稚園、
日間託兒中心及醫療和護理機構 )禁煙。目前，若干指明地方   
(包括樓面面積超過 200平方米的食肆、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 )可
劃定吸煙區，但政府正建議將禁煙擴展至該等地方。法定禁煙地

方的負責人如未有執行禁煙，一經定罪，罰款可達 3萬新台幣
(7,500港元 )。政府承認現行禁煙的執行情況一直未如理想。  

 
9.  加州有 16%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大部分圍封的僱傭地點禁煙。主
要獲豁免的地方包括符合法定通風規定的僱員休息室、符合限制

規定並聘用不超過 5名僱員的小型商號、長期護理設施的病人吸
煙區、以及酒店／汽車酒店不超過 65%的客房。法定禁煙地方的
負責人如未有執行禁煙，首次違例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100美元
(780港元 )。持續違例會被加重懲罰。政府聲稱禁煙的執行情況
一直相當成功。  

 
10.  昆士蘭有 21%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大部分圍封的地方 (包括室內
食肆 )禁煙。由 2005年 1月起，室內持酒牌處所在 18個月內分階段
禁煙，而到了 2006年 7月，只准在室外飲食地方的指定範圍內吸
煙。現時，法定禁煙地方的負責人如未有執行禁煙，可被罰款最

高達 1,500澳元 (9,000港元 )。政府聲稱，即使在 2005年 1月實施新
禁煙規定前，在持牌處所的進膳地方，顧客遵守禁煙的情況已一

直相當理想。  



11. 卑詩省有 16%人口吸煙，法例規定僱主須在工作間禁煙，或限定
只可在指定吸煙區內吸煙。公眾娛樂設施 (包括食肆及酒吧 )如提
供符合法例規定的獨立吸煙地方，可獲豁免禁煙。法定禁煙地方

的負責人如未有執行禁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75,000加元 (48萬港
元 )。持續違例會被加重懲罰。針對款待業的禁煙，政府押後了    
8個月，到 2002年 5月才實施。而款待業亦曾在 2000年成功說服法
院暫時擱置禁煙。  

 
12. 分析一章集中比較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與 10個選定
地方，就規管無煙工作間在下列各方面的主要特點：法定禁煙範

圍、法定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執行機關、禁煙的遵行情

況、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以及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有關比較參考了現行《吸煙 (公眾生 )條例》及在 2005年 4月 29日
刊登憲報的《 2005年吸煙 (公眾生 )(修訂 )條例草案》有關規管香
港特區的二手煙情況的相關條文。  



選定地方的無煙工作間法例  
 
 

第 1章  ⎯⎯  引言  
 
 
1.1 背景  
 
 
1.1.1 在 2005年 2月 25日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事務委員會
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究部 ")研究選定地方的無煙工
作間法例，以協助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對《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的
擬議修訂。議員在 2005年 3月初通過擬議的研究大綱，並要求研究部
在研究中探討無煙工作間法例的遵行情況，以及該項法例對選定地方

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1.2 研究範圍  
 
 
1.2.1 是項就規管無煙工作間所作的研究涵蓋：  
 

(a)  愛爾蘭；  
 
(b)  挪威；  
 
(c)  英國；  
 
(d)  新加坡；  
 
(e)  泰國；  
 
(f)  日本；  
 
(g)  台灣；  
 
(h)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下稱 "加州 ")；  
 
(i)  澳洲昆士蘭州 (下稱 "昆士蘭 ")；及  
 
(j)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下稱 "卑詩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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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所選定地方就無煙工作間的規管各有特點。選取愛爾蘭，因

為當地在差不多所有圍封工作間禁煙，有關規定被視為全球最嚴厲之

一。選取挪威，因為該國在全面禁煙前，給予款待業數年適應期。選

取英國，因為該國正由容許自願管制二手煙，改為贊成在所有圍封的

工作間 (會員制會所及某些持酒牌處所除外 )強制禁煙。  
 
1.2.3 選取新加坡，因為眾所周知，該國採取嚴厲措施打擊二手

煙，而政府正考慮禁煙規定應否涵蓋公眾娛樂場所，例如酒館、酒吧

及卡拉OK酒廊。選取泰國，因為該國容許在持牌經營處所內吸煙，
但設有空調的食肆和美食廣場除外。選取日本，因為該國的禁煙政策

限制較少，而且至今未有全國性無煙工作間法例。  
 
1.2.4 選取台灣，因為當地現時的吸煙限制較寬鬆，而政府正建議

較嚴厲的無煙工作間法例。選取加州，因為它是美國第一個在室內工

作間 (包括酒吧及食肆 )禁煙的州份。選取昆士蘭，因為當地新訂立的
無煙工作間法例，容許分階段在款待業處所室內禁煙，並規定室外飲

食場所設立指定吸煙區。選取卑詩省，因為當地容許公眾娛樂場所 (包
括酒吧、食肆及賭場 )可選擇全面禁煙或限制在指定範圍內吸煙。  
 
1.2.5 是項研究從下列方面探討無煙工作間的規管：  
 

(a)  法定禁煙地方；  
 

(b)  豁免禁煙的地方；  
 
(c)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d)  執行機關；  
 
(e)  禁煙的遵行情況；  
 
(f)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g)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及  

 
(h)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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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1.3.1 是項研究以資料閱覽方式進行，包括在互聯網搜尋資料、   
參考及分析文獻的資料，以及與有關機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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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  愛爾蘭  
 
 
2.1 背景  
 
 
2.1.1 愛爾蘭在 2004年 3月 29日實施《 2004年公眾衞生 (煙草 )(修訂 )
法令》 (Public Health (Tobacco) (Amendment) Act 2004)(下稱 "《 2004年修訂
法令》")，成為第一個國家在圍封的公眾地方和工作間實施全國性的
全面禁煙。該國的全面禁煙政策可追溯至 1995年，當時僅在一些圍封
地方禁煙，包括揼波拿 (即 bingo)博彩場館、橋牌中心、學前機構、日
間幼兒園、超級市場、大多數醫院和護養院，以及食肆、咖啡室和酒

館內預備食物的地方。  
 
2.1.2 在 1999年 11月，愛爾蘭國會生及兒童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 on Health and Children)建議採取全國性禁煙的策略。 1 該國政

府繼而成立無煙政策檢討小組 (Tobacco Free Policy Review Group)；該小
組屬諮詢組織，負責檢討有關吸煙與健康的事宜。檢討小組在 2000
年 3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建議把禁煙範圍擴展至所有圍封的工作
間、從事日常必要商業交易活動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18歲以下人
士可進入的娛樂場所，以及所有醫療及教育處所。檢討小組亦建議設

立控煙辦公室 (Office of Tobacco Control)，以協調及監察反吸煙措施的實
施。 2 政府採納了檢討小組的所有建議。在 2002年 5月，根據反吸煙
的主體法例，即《 2002年公眾衞生 (煙草 )法令》(Public Health (Tobacco) Act 
2002)，法定的控煙辦公室正式成立。 3 
 

                                                 
1 有關成立控煙辦公室的背景資料，可瀏覽 http://www.otc.ie/about_us.asp [Accessed 

April 2005]。  
2 參看控煙辦公室發表的 Towards a Tobacco Free Society: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Tobacco Free Policy Review，第 9頁。 
3 控煙辦公室有多項職能，包括： (a)就制訂規管煙草產品的政策和目標向衞生
及兒童部長 (Minister for Health and Children)提供意見，以及協助部長落實該等政策
和目標； (b)就控煙發展情況諮詢相關的全國性及國際組織； (c)安排有關煙草
的研究及向公眾發布結果；及 (d)統籌及推行國家檢察計劃。控煙辦公室由 12
名委員 (包括主席 )組成，由部長任命。參看《 2002年公眾衞生 (煙草 )法令》第
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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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在 2002年 12月，健康及安全局 (Health and Safety Authority)與控
煙辦公室聯合發表了一份科學報告 4，其結論是通風技術未能有效消

除二手煙對健康的損害，並須立法保障僱員避免吸入二手煙。結果，

政府在 2003年 1月宣布於一年後會在差不多所有圍封工作間禁煙。 5 
愛爾蘭款待業聯盟 (Irish Hospitality Industry Alliance)就此發表規管影響評
估報告，聲稱在款待業場所禁煙的建議會導致 10 700個至 64 200個職
位流失，而款待業遵從禁煙規定的成本為 2億歐元 (20億港元 )，以及
庫房須承擔 1億 5,750萬歐元 (15億港元 )至 9億 4,400萬歐元 (94億港元 )
的費用 (包括少收稅款／失業津貼 )。 6  
 
2.1.4 愛爾蘭款待業聯盟辯稱，有關以愛爾蘭情況為本所進行在工

作中吸入二手煙的研究不多，而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 "世衞 ")和歐洲聯
盟亦沒有建議在工作間全面禁煙。 7 儘管款待業反對，政府於 2003年
8月向國會提交了《 2003年公眾衞生 (煙草 )(修訂 )條例草案》 (Public 
Health (Tobacco) (Amendment) Bill 2003)。該條例草案於 2004年 3月獲通過
為法例。  
 
2.1.5 控煙辦公室表示，現時愛爾蘭約有 24%人口吸煙，每年有
7 000多人死於與吸煙有關的疾病。  
 
 
2.2 法定禁煙地方  
 
 
2.2.1 《 2004年修訂法令》禁止在 "指明地方 "吸煙。 "指明地方 "   
不單指一般的 "工作地方 "，亦指下列作為工作地方的地點： 8 
 

(a) 持牌經營處所；  
 
(b) 註冊會所；  
 
(c) 學校及書院；  
 
(d) 醫療處所及醫院；  

 
(e) 可讓公眾進出及由公共機構擁有或佔用的建築物；  

                                                 
4 Health and Safety Authority and Office of Tobacco Control (2002)，第 11頁。  
5 Martin announces total ban on smoking in the workplace. Available 

from://www.dohc.ie/press/releases/2003/20030130.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6 Irish Hospitality Industry Alliance (2003)，第 2 頁及第 25 頁。  
7 Irish Hospitality Industry Alliance (2003)，第 1頁。  
8 《 2004 年修訂法令》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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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室內公眾娛樂場所，包括戲院、劇院及演奏廳；及  
 

(g) 飛機、火車、輪船或其他船隻、公共服務車輛或用來接
載公眾的商營車輛。  

 
 
2.3 豁免禁煙的地方  
 
 
2.3.1 《 2004年修訂法令》豁免下列地方遵守禁煙規定： 9 
 

(a) 有固定或可移動上蓋的地方或處所的室外部分，但該室
外部分不得有超過 50%的周界被一幅或以上的牆壁或類
似構築物 (包括窗、門、閘或其他進出該室外部分的通
道 )包圍；  

 
(b) 完全沒有上蓋 (不論固定或可移動 )的地方或處所，或此
類地方或處所的部分；  

 
(c) 酒店房間或為公眾提供住宿的類似處所；以及只作起居
用途的房間；  

 
(d) 護養院、療養院、精神科醫院及中央精神病院；  
 
(e) 專上學院 (例如大學 )內的住宅區；  
 
(f) 私人住宅；及  
 
(g) 監獄。  

 

                                                 
9  《 2004年修訂法令》第 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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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有建議指應容許在圍封的工作地方設立指定吸煙區，政府不

予理會並指有關建議不切實際，因為僱員仍須在吸煙區工作，因此會

吸入二手煙。 10 政府亦不同意讓僱員少於 5人的公司豁免禁煙規定，
因為這會歧視小型公司的員工。 11 
 
 
2.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2.4.1 《 2004年修訂法令》訂明， "指明地方的佔用人、管理人及
任何其他暫時負責該地方的人士 "須盡 "一切合理的努力 "以確保符合
禁煙規定；否則，一經定罪，罰款最高可達 3,000歐元 (3萬港元 )。  
 
2.4.2 根據控煙辦公室的指引，建議就指明地方所作出的合理努力

至少包括： 12 
 

(a)  制訂及落實書面無煙政策，清楚指出負責落實政策的人
士，以及訂明一旦出現違反禁煙規定的情況將會依循的

程序，並把該項政策告知所有員工；  
 
(b)  展示 "嚴禁吸煙 "標誌，讓僱員、顧客及訪客均可清楚看
見；及  

 
(c)  移除所有煙灰缸及其他類似容器，並在適當情況下在入
口處設置煙蒂箱。  

 
 
2.4.3 《 2004年修訂法令》規定，無論何時均須在所有禁煙地方 (不
論是全面或局部禁煙的地方 )展示 "嚴禁吸煙 "標誌。這類標誌須清楚
顯示禁煙區及／或吸煙區，以及註明有關負責人的姓名，以便一旦有

違反禁煙的情況，可向該負責人投訴。13 《 2004年修訂法令》並無列
出該等標誌所須符合的規格。不過，控煙辦公室在指引中建議了可採

用的 "嚴禁吸煙 "標誌的範本。  

                                                 
10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Children (2003)。  
11 Minister Micheál Martin responds to recent comments on the smoking ban, 28 August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dohc.ie/press/releases/2003/20030828.html [Accessed March 2005]。  
12 Office of Tobacco Control (2004a)，第 4頁及《 2004年修訂法令》第 15條。  
13 《 2004年修訂法令》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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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執行機關  
 
 
2.5.1 健康及安全局 14 的督察負責在圍封的寫字樓及工廠執行禁
煙規定，其他工作間則由衞生事務局 (Health Service Executive)15 的環境
衞生主任及控煙辦公室的控煙主任負責執行禁煙規定。這些認可人員

及督察獲賦予一般的執法權力，例如巡查處所、要求處所負責人及其

僱員提供協助，以及記錄違反禁煙規定的吸煙人士姓名和住址。 16  
控煙辦公室表示，認可人員如找到違反法例的證據，可向有關處所的

負責人發出警告或提出訴訟。至於是否建議提出檢控，則視乎違法行

為性質、有關處所或負責人遵行禁煙的紀錄，以及有關處所或負責人

就遵行禁煙所作努力等而定。  
 
 
2.6 禁煙的遵行情況  
 
 
2.6.1 控煙辦公室至今就無煙工作間法例的實施發表了兩份進度

報告和一份禁煙一年的檢討報告。根據該份檢討報告，由 2004年 3月
29日實施禁煙當日至 2004年年底，環境衞生主任及控煙辦公室的控煙
主任曾進行約 35 000次巡查或有關遵行禁煙的查核，結果顯示 94%所
巡查的地方遵行禁煙。特別是，持牌經營處所、酒店及食肆遵守禁煙

規定的全國性比率分別為 90%、 93%及 99%。同一期間，健康及安全
局的督察巡查寫字樓及工廠近 7 500次，該些處所遵行禁煙的整體比
率為 92%。控煙辦公室表示，由 2004年 3月 29日至 2005年 2月底，當局
就違反禁煙規定檢控處所共 20宗。在大部分個案中，有關處所被判罰
3,000歐元 (3萬港元 )的最高罰款。  
 
2.6.2 此外，由控煙辦公室委託在 2005年 3月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
顯示， 93%受訪者認為禁煙是 "好主意 "， 96%認為禁煙 "成功推行 "，
以及 98%相信禁煙令工作間 "更健康 "。 17 

                                                 
14 健康及安全局根據《 1989年工作安全、健康及在職福利法令》(Safety, Health and 

Welfare at Work Act 1989)成立，屬全國性組織，全權負責管理和執行愛爾蘭有關
工作健康及安全的事宜。健康及安全局須向企業、貿易及就業部長 (Minister for 
Enterprise, Trade and Employment)負責。  

15 在《 2004年衞生法令》 (Health Act 2004)制定為法例後，愛爾蘭在 2005年 1月 1日
成立衞生事務局。該局負責在全國 11個衞生事務局分區提供衞生及社會服務。 

16 《 2004年修訂法令》第 17條及《 2002年公眾衞生 (煙草 )法令》第 48條。  
17 Office of Tobacco Control (2005)，第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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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2.7.1 《 2004年修訂法令》並無為款待業訂定任何過渡安排。2003
年 8月，就有建議要求把禁煙規定延遲兩年推行，政府回應時指出，
禁煙規定在實施前一年已公布，各行業應有足夠時間適應。 18 
 
 
2.8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2.8.1 政府並無就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發表詳盡報告。控煙辦

公室所擬備有關實施無煙工作間法例的一年檢討報告亦沒有載述這

方面的分析。該份檢討報告只提供從不同途徑所得有關酒吧營業額、

款待業就業情況及旅遊業在禁煙前後的數據。該等數據顯示，酒吧在

2004年的營業額下跌 4.4%，之前一年的跌幅為 4.2%。款待業在 2004
年年底的就業率較 2003年年底下跌 2.4%，但較 2002年年底增加 0.6%。
與此同時，與 2003年比較，2004年前往愛爾蘭的旅客人數增加 3.2%。 
 
2.8.2 另一方面，愛爾蘭釀酒商協會 (Irish Brewers' Association)在 2004
年的調查發現，在實施禁煙規定 6個月後，啤酒銷售量下跌了 6%。 19  
代 表 都 柏 林 95%酒 館 老 闆 的 持 牌 葡 萄 酒 商 協 會 (Licensed Vintners 
Association)聲稱，在實施禁煙的首 3個月，都柏林損失了 2 000個職位，
酒館營業額亦下跌了 16%。 20 

                                                 
18 Minister Micheál Martin responds to recent comments on the smoking ban, 28 August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dohc.ie/press/releases/2003/20030828.html [Accessed March 2005]。  
19 Forest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forestonline.org/output/Page129.asp [Accessed April 

2005]。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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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2.9.1 衞生及兒童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Children)表示，部分酒館
東主及個別人士曾表示會循法律途徑挑戰政府在工作間禁煙的規   
定 21，但至今並無有關的法庭聆訊進行。在禁煙生效前，持牌葡萄酒

商協會宣布，在聽取法律意見後，該會決定不就禁煙提出訴訟。雖然

該會對禁煙表示失望，但會遵守法律。 22 

                                                 
21 例如可參看 Smokers set to launch legal fight against ban, Irish Examiner, 19 August 2004; 

Galway Vintners' quietly confident of success for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the Galway Advertiser, 
17 July 2004; and Corkman lodges legal challenge against smoking ban, Ireland Online, 16 June 
2004.  Available from: www.tobacco.org [Accessed April 2005]。 

22 控煙辦公室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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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  挪威  
 
 
3.1 背景  
 
 
3.1.1 挪威是第一個確認世衞《控煙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的國家 23，亦是繼愛爾蘭後，第二個在圍封的公眾地

方及工作間 (包括酒吧及食肆 )全面禁煙的國家。挪威自 1973年起，透
過《 1973年 3月 9日第 14號關於防止煙害的挪威法令》 (Norwegian Act 
No.14 of 9 March 1973 relating to Prevention of the Harmful Effects of Tobacco)  
(防止煙害法 )規管吸煙。  
 
3.1.2 在 1988年 7月，政府修訂《防止煙害法》，在所有圍封的工
作間及公眾地方 (款待業處所除外 )禁煙；只有當某地方有數個場地設
施用途相同時，才可容許在該地方不多於一半的設施吸煙。挪威政府

當時表示，長遠目標是強制所有室內飲食處所全面禁煙。該項法例修

訂給予款待業處所 5年過渡期，讓它們逐步實施吸煙限制，以便到 1993
年 7月，該等處所須有最少三分之一的室內地方禁煙。在 1995年 12月，
另一項法例修訂要求款待業僱主須在 1998年 1月或之前，把吸煙限制
擴展至有關處所 50%的室內地方。該等處所亦須為顧客提供直接前往
禁煙區的通道，並須符合通風規定，以及進行例行的內部監控，以確

保符合禁煙規定。  
 
3.1.3 在實施 2004年的禁煙規定前，政府委託的調查顯示，款待業
執行吸煙限制的情況並不理想。最少有 30%的市政當局並無巡查有關
處所。款待業亦發覺酒吧及跳舞會所很難遵從吸煙的限制，因為顧客

通常不遵守吸煙區與禁煙區的分界。  
 
3.1.4 在 2002年 9月，在工會及健康關注組織的支持下，政府發表
白皮書，建議修訂《防止煙害法》，把全面禁煙的範圍擴展至所有室

內飲食處所，例如酒吧及食肆。儘管款待業及煙草業反對，國會仍通

過有關建議。政府原先計劃在 2004年 1月 1日全面禁煙，但考慮到不適
宜在冬季迫使吸煙者走到戶外，故把全面禁煙押後至 2004年 6月 1日才
實施。  
 
3.1.5 在 2004年，挪威人口有 450萬，當中約 30%吸煙。 24 

                                                 
23 Norwegian Director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of Tobacco Control,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kk.no/english/fctc.htm [Accessed April 2005]。  
24 Statistics Norw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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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定禁煙地方  
 
 
3.2.1 《防止煙害法》訂明下列類別的地方必須禁煙： 25 
 

(a) 飲食處所，包括只招待會員的會所；  
 
(b) 可讓公眾進出的處所；  
 
(c) 兩名或以上人士在一起的會議室、工作處所及機構；及  
 
(d) 公共交通工具。  

 
 
3.3 豁免禁煙的地方  
 
 
3.3.1 根據《防止煙害法》，26 如某地方內有數個處所的用途相同，
該地方有不多於一半的處所可容許吸煙，但禁煙區必須大過吸煙區。

禁煙規定不適用於處所內的私人房間。但如接獲要求，該等處所須提

供非吸煙間。  
 
 
3.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3.4.1 根據《防止煙害法》，指明禁煙地方 (飲食處所除外 )的擁有
人或負責人須在該等地方清楚展示 "不准吸煙 "的告示。 27 
 
3.4.2 根據法例規定，飲食處所擁有人不單要在處所入口清楚展示

"不准吸煙 "的告示，亦須訂立內部監控制度，向不時巡查該等地方的
執行機關出示有關文件。 28 

                                                 
25 《防止煙害法》第 6條。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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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執行機關  
 
 
3.5.1 禁煙規定主要由地方市政府的市議會執行。實際上，每個市

議會將巡查職責下放予市行政機關，例如市醫務總監、提供預防疾病

醫護服務的專門人員、地方食物檢驗局及酒類管制局。挪威勞工監督

局 (Norwegian Labour Inspection Authority)29 則負責監督在工作處所禁煙
的情況。該局會不時巡查，以確定工作處所是否符合法例規定。  
 
 
3.6 禁煙的遵行情況  
 
 
3.6.1 根據挪威衞生及社會事務部 (Norwegian Director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委託進行的款待業禁煙一年檢討報告，負責機關仍未提
供有關執行及遵守禁煙規定的統計數據。30 儘管如此，就款待業遵行
禁煙的情況，該檢討報告載述了民意調查所得的一些重要結果： 31 
 

(a)  全面禁煙較局部禁煙更易遵從。約 90%受訪僱員報稱有
遵行全面禁煙；而在全面禁煙前，只有 51%僱員報稱遵
行局部禁煙的規定。局部禁煙的規定容許設立指定吸煙

區；  
 
(b)  受訪僱員對禁煙持正面看法的比率，由禁煙前的 50%，
微增至禁煙後的 53%；及  

 
(c)  公眾對禁煙的支持率，由 2003 年最後一季的 47%增至

2004 年最後一季的 58%。  
 

                                                 
29 挪威勞工監督局是勞工及行政部 (Ministry of Labour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轄下的政府機構。  

30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lcohol and Drug Research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Health Promotion 
(2005)，第 5頁。  

31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lcohol and Drug Research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Health Promotion 
(2005)，第 6頁。此外，根據 2005年 1月公布的一項官方調查，全面禁煙並無促
使更多人士戒煙。在 2003至 2004年間，年齡介乎 16歲至 74歲的每日吸煙者人
數僅由 26.3%下降至 26%，而 16歲至 24歲的吸煙者人數則由 22.8%增至 23.7%。
參看 Statistics Norw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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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據報，商會曾投訴，指酒吧及食肆從業員發覺很難看管在其

酒吧及食肆室外吸煙的顧客。顧客離開座位到戶外吸煙而不回來付帳

的情況亦變得普遍。 32 
 
 
3.7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3.7.1 雖然在大多數圍封的公眾地方及工作間禁煙的有關法例修

訂自 1988年起已獲通過，款待業仍獲准在 2004年 6月全面禁煙前，逐
步落實吸煙限制。  
 
 
3.8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3.8.1 政府至今並無就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發表全面報告。禁

煙一年檢討報告亦沒有載述這方面的分析。然而，該份檢討報告提供

了從不同途徑所得有關酒吧營業額、款待業就業情況及旅遊業在禁煙

前後的數據：  
 

(a)  釀酒商協會 (Association of Breweries)的數據顯示，與 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4 月期間 (禁煙前 )比較，在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期間 (禁煙後 )，啤酒銷售予酒館、酒吧
及食肆的數額下跌了 6%，而啤酒銷售予超級市場的數額
則上升 2.8%；  

 
(b)  挪威統計局 (Statistics Norway)的勞動力調查發現，與 2003
年下半年比較，整個酒店及飲食業的就業率在 2004 年下
半年下跌了 2.1%；及  

 
(c)  在 2003 至 2004 年間，顧客 (包括吸煙者和非吸煙者 )報
稱每星期光顧酒館／酒吧的次數及每星期光顧食肆的次

數，分別由 25%微跌至 23%，以及由 48%微跌至 46%，
而甚少或從不前往酒館或酒吧的顧客比率，則由 42%增
至 45%。  

                                                 
32 Smokers dodge restaurants bills, Aftenposten, 21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aftenposten.no/english/local/article934922.ece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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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商會報稱，截至 2004年年底，款待業禁煙對該行業的生存空
間並無重大影響，因為結業的酒館、酒吧及食肆數目由 2003年的 386
間，只微跌至 2004年的 372間。 33 
 
 
3.9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3.9.1 在挪威，《防止煙害法》下的現行禁煙規定，其憲制或法律

基礎至今並無受到任何法律挑戰。 34 

                                                 
33 Fewer businesses bust after smoking ban, Aftenposten, 31 January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aftenposten.no/english/local/article959680.ece [Accessed April 2005]。  
34 在 2000年，有一宗關於的士高女僱員指其患上肺癌的部分原因是在工作中吸
入二手煙，而成功向僱主索償的經典案例。雖然最高法院委聘的醫學專家所

得結論，指該名女僱員患上肺癌， 40%是由於她在工作中吸入二手煙， 60%
是由於她本身經常吸煙，但最高法院仍裁定該名僱員可獲全數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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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  英國  
 
 
4.1 背景  
 
 
4.1.1 英國至今並無就工作間或公眾地方全面禁煙訂立全國性法

例。在 2004年前，政府的禁煙政策旨在鼓勵僱主自發在工作間控   
煙。35 在 1998年有關吸煙的白皮書中，政府表明沒有打算在工作間禁
煙。反之，政府提出了一項在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核准實務守則》

(Approved Code of Practice)，36 就擬備工作間的禁煙政策及其執行，向僱
主提供意見，以符合有關健康及安全的法例。不過，該守則未被執行，

主因是款待業僱主反對，他們憂慮該守則可能會為業界帶來負面的經

濟影響。  
 
4.1.2 在 1999年，款待業獲政府協助推出了《公眾地方約章》(Public 
Places Charter)，鼓勵公眾娛樂場所，包括酒館、酒吧及食肆，為非吸
煙者提供多些設施、改善空氣質素，以及告知顧客處所內所實施的吸

煙政策。37 儘管如此，於 2003年發表的進度報告顯示，約有半數接受
調查的款待業處所完全容許吸煙，而全面禁煙的則少於 1%。  

                                                 
35  英國政府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轄下的煙草與健康科學委員會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obacco and Health)(下稱 "科學委員會 ")於 1998年發表的一份重要報
告亦不建議全面禁煙。該報告僅建議 "在可行情況下，不應容許在工作間吸煙
"，而在公眾地方吸煙則 "應受限制 "，限制程度視乎公眾地方的類別而定。在
2004年 11月，科學委員會發出最新報告，列明自 1998年後曾出現有關二手煙
影響健康的證據。該報告的結論指任何嬰兒、兒童或成人均不應暴露於二手

煙，但沒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議。  
36  根據 1998年《 "吸煙致命 "白皮書》 (White Paper "Smoking Kills")，儘管未能遵從擬
議核准實務守則本身並非罪行，但如僱主因違反生、安全及福利法例而遭

檢控，並證實沒有遵從該守則，則他們便須證明已透過其他方法遵從法例，

否則，法院會判處他們犯錯。如僱主被指違反《工作健康及安全等法令》(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生安全監督亦可在庭上引用該守則的條文。政府相
信，擬議守則在執法上會較當時實行全屬自願性質的指引更有效。  

37 根據該約章，政府鼓勵公眾地方訂明書面的禁煙政策，並展示標誌列明採用
下述 5級政策中的那一級： (a)任何時間均不准吸煙； (b)以牆壁分隔吸煙區與
非吸煙區； (c)清楚劃定吸煙區與非吸煙區； (d)並無劃定範圍，但使用特別的
通風設備，令非吸煙者較舒服；及 (e)並無裝設任何間隔或特別的通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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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近年，其他地方 (尤其是愛爾蘭及紐約 )在工作間成功禁煙，
加強了英國爭取法定禁煙的訴求。在 2003年，英國約有 26%人口吸
煙。 38 此外，約有 220萬人 (佔工作人口 8%)在沒有吸煙限制的地方工
作，而 1 030萬人 (佔工作人口 38%)的工作地方則有指定吸煙範圍。 39 
最近一項學術研究顯示，工作間的二手煙可能會導致英國每年 617宗
死亡個案，包括款待業每年 54宗死亡個案。 40 
 
4.1.4 面對要求工作間及公眾地方禁煙的公眾壓力不斷增加，政府

於 2004年 11月發出有關公共生的白皮書 (《 2004年白皮書》 )，顯示
了政府的立場，由支持自發限制吸煙，轉為在必要時立法禁煙。41 該
白皮書建議，除非獲特別豁免，否則所有圍封的公眾地方及工作間必

須禁煙。在 2005年 6月 20日，政府宣布就《改善及保障健康法案》(Health 
Improvement and Protection Bill)內的擬議禁煙措施，展開為期 11周的公眾
諮詢。諮詢文件闡述了《2004年白皮書》所概述的禁煙政策。  
 
 
4.2 現行的吸煙限制  
 
 
4.2.1 在英國，規管工作間環境的主要法例計有《 1974年工作健康
及安全等法令》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下稱 "《工作健康
及安全法令》")，以及在該法令下以規例形式訂立的若干法定規定，
特別是《 1992年工作間 (健康、安全及福利 )規例》第 3004號 (Workplace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Regulations 1992 No.3004)(下稱 "《 1992年規    
例》")。42 《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並無特別就工作間吸煙訂立條文，
但其一般條文隱含僱主有責任確保僱員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1992
年規例》明文規定，僱主須保障非吸煙僱員在工作間的休息設施內免

受二手煙影響。 43 儘管如此，《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及《 1992年規
例》均無訂明須在工作間法定禁煙。 44 

                                                 
38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4)。  
39 資料來自吸煙及健康行動組 (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  
40 Jamrozik (2005)。  
41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4)。  
42 在工作間吸煙亦受多項已制定為規例的歐洲聯盟指令 (European Union Directives)
規管，例如《 1992年工作健康及安全管理規例》(Management of 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Regulations 1992)、《懷孕員工指令》 (Pregnant Workers Directive)及《工作間致
癌物質指令》 (Carcinogens at Work Directives)。  

43 根據《 1992 年規例》， "工作間 "指 "任何並非屬住宅處所的處所或其部分，供
任何人士作為工作地方 "，包括 "該人士在工作時可進入該處所內的任何地
方；及任何房間、大堂、走廊、樓梯、道路或其他用作進入或離開該工作地
方而途經的地方，或提供作連接工作地方的設施，但公用道路除外 "。  

44 一個例外情況是在儲存易燃物品或有爆炸危險的工作間某些範圍內禁煙，但
此情況是受防火法例及規例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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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4.3.1 根據《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僱主僅須履行一般職責，提

供及維持 "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而在合理並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該
環境屬安全、不會危害健康，並就 [僱員的 ]工作福利提供充足設施和
安排 "。45 據健康及安全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表示，46 如證明工
作間有不利健康的風險，有關僱主須採取行動處理有關風險，但此行

動所需的時間、其煩擾之處或成本，不能遠大於有關風險。47 《 1992
年規例》又訂明，僱主有責任控制二手煙。該規例要求， "休息室及
休息範圍須有適當安排，以保障非吸煙者不會因香煙煙霧而感到    
不適 "。 48 
 
4.3.2 如法庭裁定法人團體而非個別僱主觸犯《工作健康及安全法

令》下的罪行，而該法人團體的董事、管理人或公司秘書如被裁定有

疏忽，則他們可能會被檢控。  
 
 
4.4 執行機關  
 
 
4.4.1 《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及《 1992年規例》的限制吸煙規定，
由健康及安全局和相關地方機關委派的生安全監督負責執行。如發

現有構成嚴重人身傷害的風險，此等監督會向違例者發出禁制通知；

如遇有違反生安全法例的情況，他們亦可發出改善通知。最終會由

法院決定每宗個案對健康的危害是否嚴重。  

                                                 
45  《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第 2(2)(e)條。  
46 按《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而成立的健康及安全局，其日常責任乃執行生
及安全法例、調查意外、發牌及批核有關準則，以及委託進行研究，並向健

康服務委員會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提供意見和協助。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能
包括作出安排以確保國民的工作健康、安全和福利。該委員會向國家勞工部

部長 (Minister of State for Work)負責。  
47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1999)，第 2頁，以及健康及安全局發出的指引  ⎯  Passive 

Smoking at Work，available from:http://www.hse.gov.uk [Accessed April 2005]。  
48 《 1992年規例》第 2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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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05年法定禁煙諮詢文件  
 
 
4.5.1 在 2005年諮詢文件中，政府宣佈其禁煙政策旨在 "令差不多
所有圍封的公眾地方及工作間禁煙 "。 49 擬議的法定禁煙只會適用於
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則獲准自行制訂禁煙政策和法

例。 50 
 
 
法定禁煙地方  
 
4.5.2 與《 2004年白皮書》一致， 2005年諮詢文件建議：  
 

(a) 所有圍封的工作間及公眾地方 (包括食肆、烹調及供應食
物的酒館和酒吧，及其酒吧範圍 51)應禁煙；及  

 
(b) 沒有烹調及供應食物的酒館和酒吧，以及會員制會所，
可自由選擇容許吸煙或禁煙。  

 
 
4.5.3 政府在《 2004年白皮書》中估計，擬議禁煙規定會令 97%圍
封的公眾地方及工作間 (包括 80%持牌處所 )禁煙。52 為此，在款待業，
與吸煙有關的死亡個案宗數，估計會減少約 10倍至每年僅有 4或     
5宗。 53 

                                                 
49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5)。  
50 根據 2005年諮詢文件，雖然《改善及保障健康法案》是一項適用於英格蘭及
威爾斯的法案，但該法案准許威爾斯可按吸煙事宜所可能制訂的政策，就公

眾地方禁煙訂立條文。蘇格蘭即將完成根據《 2005年吸煙、健康及社會關注 (蘇
格蘭 )法令》 (Smoking,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cotland) Act 2005)而推行禁煙的工作。
北愛爾蘭最近完成了另一項有關在公眾地方和工作間吸煙的諮詢工作。  

51  2005年諮詢文件建議界定酒吧範圍為 "與酒吧緊接並供顧客點飲料時站立或
坐下的範圍 "，並訂明由酒吧起計的一段距離 (1米 )內將不准吸煙。  

52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4b)。  
53 Uncorrected evidence to the Health Select Committee 23 February 2005, Q48.  Available 

from: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405/cmselect/cmhealth/uc358-i/uc35802. 
htm [Accessed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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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 2004年白皮書》表明，政府由鼓勵自發在公眾地方及工作
間停止吸煙，轉為屬意強制全面禁煙，主因有三：  
 

(a)  多些地方禁煙可加強反吸煙的社會壓力，並有助國民戒
煙；  

 
(b)  公眾諮詢及調查顯示，國民希望有多些地方禁煙；及  
 
(c)  款待業由容許吸煙改為建立無煙環境的進展一直緩慢，
但國民希望政府以立法方式採取行動的訴求卻顯著增

加。  
 
 
豁免禁煙的地方  
 
4.5.5 正如第 4.5.2段所述，2005年諮詢文件建議，由會員自訂規則
的會員制會所，以及沒有烹調及供應食物的酒館和酒吧，可自由選擇

容許吸煙或禁煙。  
 
4.5.6 政府表示，不把禁煙擴展至所有持牌處所的原因包括：  
 

(a)  在所有持牌處所禁煙，可能會迫使部分在此等處所吸煙
的人士把吸煙帶返家中，一如愛爾蘭的情況，當地約有

15%原本在酒館吸煙的人士把吸煙習慣帶返家中； 54 
 

(b)  公眾對在一般工作間禁煙與在酒館及酒吧禁煙的看法一
直有所不同。根據《 2004 年白皮書》，生部本身的調
查顯示，雖然公眾希望政府在酒館禁煙，但只有 20%支
持在該等處所全面禁煙。此外， 70%受訪者希望酒館同
時設有吸煙區和禁煙區，而把較大範圍劃為禁煙區； 55 
及  

 
(c)  擬議無煙工作間法例的主旨應是保障公眾免受二手煙影
響，而非制止他人吸煙或強迫他們依從某種生活方式。

部分人士應獲准可作出合法選擇，即使有關選擇有違政

府建議或有損他們的健康。 56 

                                                 
54 Uncorrected evidence to the Health Select Committee 23 February 2005, Q7, Q8 and Q56。  
55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4)，第 4 章，第 75 段。  
56 Uncorrected evidence to the Health Select Committee 23 February 2005, Q7, Q8, Q54 and Q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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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公共生團體一直質疑政府的局部禁煙建議是否可行。57 它
們相信，愛爾蘭的經驗顯示，要成功禁煙，便須設立簡單公平的環境，

規定所有工作間不准吸煙。它們憂慮，局部禁煙或會鼓勵款待業僱主

尋找法律漏洞，令保護不足的僱員暴露於跟二手煙有關的健康風險。

此外，建議豁免會員制會所禁煙，亦被款待業各大協會批評為保障會

員制會所的生意，而該等生意一直是工黨資金的重要來源。 58 
 
4.5.8 2005年諮詢文件亦建議，下列指定地方將不受禁煙法例管
制，因為 "該等地方乃個別人士的住處或顯然屬私人地方 "，儘管較長
遠而言，當中部分機構 (如精神科醫院及有關部門 )可轉為無煙地方：  
 

(a) 只供單一名自僱人士工作的地方；  
 
(b) 僅供一名人員作工作用途的車輛；  
 
(c) 海員獨立的居住範圍；  
 
(d) 任何作為住宅處所或居所的地方，以及宿舍內的睡房； 
 
(e) 私人車輛；  
 
(f) 成人療養院、成人長期護理院，及精神科醫院及有關部
門；  

 
(g) 石油及氣體供應站台；及  
 
(h) 監獄、其他拘留地方及指定警方處所內的拘留室。  

                                                 
57 Mixed reaction to public health reforms, 16 November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news.bbc.co.uk/1/hi/health/4015733.stm [Accessed April 2005]; and Ministers face fight 
over smoking ban, The Guardian, 17 May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uk_news/story/0,3604,1485895,00.html [Accessed May 2005]。  

58 例如可參閱 Public health white paper: smoking ban will drive us to drink say pubs, 16 
November 2004, the British Beer and Pub Associ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beerandpub.com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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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4.5.9 2005年諮詢文件建議，禁煙地方的負責人須：  

 
(a)  展示 "不准吸煙 "的告示；及  
 
(b)  防止在禁煙區出現吸煙的情況，例如要求吸煙者停止吸

煙，並告知該名吸煙者正觸犯罪行。  
 
 
4.5.10 未能履行 (a)項的人士，可被判罰款高達 200英鎊 (2,850港
元 )；而未能履行 (b)項而首次被定罪的人士，亦可被判罰款高達 200
英鎊 (2,850港元 )。  
 
 
執行機關  
 
4.5.11 2005年諮詢文件建議，法定禁煙規定應由地方機關執法人員
執行。他們將獲賦權巡查處所及取走樣本，並就禁煙法例所訂的任何

罪行提出檢控。此等執法人員將包括食物安全人員、商品標準人員、

技術人員及環境生人員。此等人員執法的分工安排，須待擬議禁煙

法例生效後才有定案。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4.5.12 2005年諮詢文件建議為款待業訂定過渡安排。特別是，食
肆、烹調及供應食物的酒館和酒吧的法定禁煙規定於 2008年年底才會
生效。法定全面禁煙規定將於 2006年年底前，率先在所有中央政府部
門及全國生服務處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實施，繼而在 2007年年底前
擴展至所有圍封的公眾地方及工作間，但獲指明豁免的地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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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禁煙對款待業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  
 
 
4.6.1 其會員生產 98%英國釀製的啤酒及佔全國 6萬間酒館超過半
數的英國啤酒及酒館協會 (British Beer and Pub Association)認為，禁煙會迫
使酒館不供應食物，因而危及數以千計在英國小本經營的酒館東主的

生計。 59 該會聲稱，在英國，超過 80%酒館供應食物，每年供應膳食
超過 11億英鎊 (154億港元 )；相對而言，飲食業每年供應 7億英鎊    
(98億港元 )膳食。  
 
4.6.2 雖然政府從未就擬議禁煙對款待業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發

表過任何報告，但有兩項私人研究曾探討此課題。60 其中一份報告由
一個經濟學者諮詢組織代表大不列顛食肆協會 (Restaurant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 於 1998年發表。該項研究以若干食肆東主為樣本，就禁
煙對他們生意的可能影響收集意見。在該項調查中，54%東主估計營
業額會下跌達 20%、 24%估計會下跌超過 20%，而只有 1%估計營業額
會上升 20%，及 39%估計營業額會維持不變。另一項研究由款待業協
會 Publican發表，探討同一課題。在此項研究中，酒館東主估計，如政
府強迫他們禁煙，酒館平均會流失約 41%顧客。然而，有其他研究人
員批評此兩項研究使用了錯誤的研究方法，導致其結果不盡不實。 61 
 
 
4.7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4.7.1 在英國，《工作健康及安全法令》下的現行禁煙規定至今並

無在憲制或法律基礎上受到任何法律挑戰。只有若干僱員曾採取法律

行動，就他們工作時吸入二手煙令健康受損而向僱主索償。  
 

                                                 
59 Public health white paper: smoking ban will drive us to drink say pubs, 16 November 2004, the 

British Beer and Pub Associ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beerandpub.com [Accessed April 
2005]。  

60 澳洲維多利亞州控煙健康中心 (VicHealth Centre for Tobacco Control)的Michele Scollo
及Anita Lai 於 2004年 4月發表題為 "Summary of Studies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moke-free Policie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的同業檢討文件。見 Scollo and Lai (2004)。 

61 Scollo and Lai (2004)，第 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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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  新加坡  
 
 
5.1 背景  
 
 
5.1.1 新加坡一直以來獲世表揚為亞洲控煙先鋒。早在 1970年，
新加坡已引入法例，率先在公共巴士和戲院及劇院場館內禁煙。禁煙

其後逐漸擴展至不同類別的地方，特別是自 1988年 7月起，新加坡已
在快餐店室內範圍禁煙；自 1989年 9月起，更在空調食肆禁煙。新加
坡現行的吸煙普及率為亞洲最低，由 1992年的 18%，下跌至現時在 410
萬人口中吸煙者佔 14%。  
 
5.1.2 自 1992年起，禁煙規定主要由《吸煙 (指定地點禁煙 )法》
(Smoking (Prohibition in Certain Places)Act)(下稱 "《禁煙法》")規管。《禁煙
法》賦權國家環境局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62 可在環境及水源部部
長 (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批准下，把公眾可進入的
任何商業、工業或康樂處所或建築物、任何住宅處所或建築物的任何

共用物業，或任何公共服務車輛，指定為禁煙區。國家環境局所訂的

名單載於《吸煙 (指定地點禁煙 )公告》(Smoking (Prohibition in Certain Places) 
Notification)(下稱 "《禁煙公告》")該附屬法例內。任何人士在任何指定
禁煙區或車輛上吸煙，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1,000新加坡元 (4,800
港元 )。 63 
 
5.1.3 新加坡是世《控煙框架公約》的簽約成員。為落實該條約，

新加坡已宣布會把法定禁煙擴展至更多公眾地方。  
 
 
5.2 法定禁煙地方  
 
 
5.2.1 《禁煙法》並非一般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工作間吸煙，亦沒有

使用 "工作間 "一詞。《禁煙法》只訂出禁煙地方的名單。截至 2005年
6月，該名單包括：  

                                                 
62 國家環境局於 2002年根據《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法》 (Singapore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Act)成立為法定機構。  
63 《禁煙法》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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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場所及公眾娛樂場所  
 

(a) 空調食肆和空調食店，包括其洗手間；  
 
(b) 角子遊戲機室，包括角子老虎機室；及  
 
(c) 娛樂中心、戲院、劇院、公共博物館、公共美術館、室
內溜冰場、滾軸溜冰場及滾軸溜冰的士高、室內運動場

及體育館、保齡球場、桌球室、健身室及健體中心。  
 
 
教育及福利機構  
 

(a) 學校、初級學院、理工學院及培訓機構；  
 
(b) 大學內的建築物、宿舍、飯堂、演講廳、體育及康樂中
心的圍封或空調部分，以及樓梯井及洗手間；  

 
(c) 閱讀室、公共圖書館及高等教育機構內的圖書館；及  
 
(d) 醫院、留產院、診所及護養院。  
 
 

其他室內工作間／公眾地方  
 

(a) 空調工廠、空調辦公室，以及建築物的圍封或空調走廊、
大堂、樓梯井、洗手間，及全部或主要部分屬辦公室的

建築物的其他公用地方；  
 
(b) 用作舉行會議、大型會議、講座、課程或展覽，或供應
膳食的空調會堂、跳舞廳及宴會廳 (包括在酒店內的任何
該等處所 )；  

 
(c) 私人會所內的劇院或戲院，以及私人住宅處所或建築物
的圍封或空調公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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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眾為進行銀行交易而可進入的銀行圍封處所、空調商
舖、空調購物中心或商場，包括商舖、天井、走廊、大

堂、樓梯井、洗手間及購物中心及商場內其他地方，但

不包括任何用作的士高、酒館、酒吧、酒廊或夜總會、

空調理髮店及髮型屋的地方；  
 
(e) 新加坡樟宜機場客運大樓的空調地方、公共巴士、私家
巴士、私家出租巴士、校巴及的士；  

 

(f) 最高法院、附屬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及  
 
(g) 升降機、公眾地方的人龍及行人隧道。  

 
 
5.2.2 上述地方按下列 3項準則被劃為禁煙區： 64 
 

(a)  供家庭及兒童聚會之用；  
 
(b)  經常及主要有非吸煙者出入；及  
 
(c)  屬圍封地方，令非吸煙者難以避開吸煙者。  

 

 
5.2.3 在 2005年 3月，經公眾諮詢後，政府宣布自 2005年 10月 1日
起，禁煙將擴展至：  
 

(a)  社區會所；  
 
(b)  游泳場館；  

 
(c)  露天運動場；  
 
(d)  有蓋巴士站和巴士轉車處；及  
 
(e)  公廁。  

 

                                                 
64 Singapore Smoking Control Programme, Society of Environment Health，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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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政府表示，65 把禁煙擴展至社區會所、游泳場館及露天運動
場實屬合理，因為這些地方已按本身的內部守則禁煙。至於在有蓋巴

士站、巴士轉車處及公廁禁煙，原因是非吸煙者在此等地方難以避免

吸入二手煙，正如在公眾地方輪候時一樣。  
 
 
5.3 豁免禁煙的地方  
 
 
5.3.1 《禁煙法》賦權國家環境局，可按照環境及水源部部長的指

示，永久或在國家環境局認為適當的時間內，讓任何指定地方或車輛

豁免法定禁煙的規定。66 截至 2005年 6月，禁煙範圍差不多適用於《禁
煙公告》所訂的所有地方。唯一例外是空調辦公室及新加坡樟宜機

場；此等處所的管理人可指定房間供吸煙用，但此等房間：  
 

(a)  須有獨立的通風設備；  
 
(b)  毋須被任何僱員在執行職務時使用；及  
 
(c)  不是洗手間、茶水房或僱員可進入的其他公用地方。  

 
 
5.3.2 小販市場及部分公眾娛樂場所，如酒館、酒吧、的士高、夜

總會、卡拉OK酒廊及咖啡店，在本報告出版時仍毋須禁煙。政府會
在 2005年年底前決定應否在此等地方禁煙。政府已表明，其長遠目標
是不必制訂詳盡無遺的名單，而逐步轉為只准在私人處所、露天地方

及指定吸煙區吸煙。 67 
 

                                                 
65 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2005)。  
66 《禁煙法》第 10條。  
67 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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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5.4.1 《禁煙法》向指定地方的 "管理人 "及指定車輛的 "經營者 "委
予禁煙的若干責任。 "管理人 "的定義包括 "任何業主、佔用人、承租
人或負責管理或掌管或控制該指定建築物的人士，包括助理管理人或
監督或任何擔任類似管理人、助理管理人或監督職位的人士。 " 68     
"經營者 "的定義指 "任何擁有人、票務或行程收票員、司機、驗票員
或掌管或控制該指定車輛的人士 "。 69 
 
5.4.2 指定地方的管理人及指定車輛的經營者須： 70 
 

(a)  張貼 "適當和足夠 "數目的告示，載明法例規定禁煙。此
等告示須符合 "足夠尺碼 "，並張貼於 "當眼位置 "；  

 
(b)  依照公眾衞生總監 (Director-General of Public Health)的指
示，定出張貼 "不准吸煙 "告示的位置、該等告示遣詞用
字的方式，以及該等告示的大小；  

 
(c)  採取公眾衞生總監認為適當的任何方式、方法或裝置，
讓公眾或乘客注意禁煙；  

 
(d)  告知任何在禁煙地方內或車輛上吸煙的人士須即時停止
吸煙；表明違反禁煙的罰則；如該人士拒絕、不理睬或

未有停止吸煙，須要求該人士即時離開有關地方或車

輛；及把個案轉介予警方或授權人員 71；及  
 
(e)  向警方或授權人員提供合理協助，處理違反禁煙的人士。 

 
 
5.4.3 此外，指定地方的管理人須採取 "所有合理步驟 "調查涉及在
指定地方吸煙的投訴。如發現投訴屬實，管理人須對吸煙者採取第

5.4.2段 (d)及 (e)項的行動。  

                                                 
68 《禁煙法》第 2條。  
69 《禁煙法》第 2 條。  
70 《禁煙法》第 5 及 6 條。  
71 《禁煙法》第 6(7)條規定，如某人士被要求離開某指定地方，管理人毋須向
該人士付還或退還其進入該地方所支付的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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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任何管理人或經營者如未能履行或忽略履行有關的法律責

任，最高可被判罰款 1,000新加坡元 (4,700港元 )，第二次或之後再被
定罪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罰款 2,000新加坡元 (9,400港元 )。任何人如阻
撓、妨礙、威脅、濫用、騷擾或襲擊任何管理人或經營者履行其法律

責任，最高可被判罰款 1,000新加坡元 (4,700港元 )或監禁不超過 6個
月，或同時被判罰款及監禁。  
 
 
5.5 執行機關  
 
 
5.5.1 《禁煙法》由國家環境局負責執行，並由警務人員或獲公眾

衞生總監根據《環境公眾生法》(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Act)委任的
授權人員執行。72 授權人員可在沒有手令下，逮捕任何被合理地懷疑
違反《禁煙法》的人士，並把該人士交予區域法院或裁判法院審判。

他們亦可要求被捕人士提供身份證明。  
 
 
5.6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5.6.1 《禁煙法》沒有為款待業訂定過渡安排。有關法例僅訂明國

家環境局可按環境及水源部部長的指示，在其認為適當的時間內，讓

任何指定地方豁免法定禁煙的規定。 73 
 
 
5.7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5.7.1 政府至今並無發表任何有關禁煙對款待業經濟影響的研

究。在 2005年年初，政府就擬議擴大的法定禁煙區名單諮詢公眾時，
引用了一個檢討報告，該報告檢討了共 97個在不同地方有關禁煙政策
對款待業經濟影響的研究 (當中沒有研究涉及新加坡 )。該報告發現，
以嚴謹方法進行的研究顯示，食肆及酒吧的禁煙政策並無帶來負面經

濟影響。 74 

                                                 
72 《禁煙法》第 2及 4條。  
73 《禁煙法》第 10條。  
74 Scollo and Lai (2004)。為加強擴大法定禁煙區名單的理據，新加坡政府亦引用了
一個近期有關紐約市經驗的研究；該市自 2003年 3月 30日起已按《無煙空氣法
令》 (Smoke-free Air Act)在款待業工作間禁煙。該項研究由 4個紐約市政府部門
共同進行，發現紐約市於 2004年從食肆和酒吧徵得的整體商業稅收上升
8.7%，並發出 234個新酒牌，創造了 10 600個職位。參看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Finance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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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5.8.1 在新加坡，《禁煙法》下的禁煙規定至今並無受到任何法律

挑戰。  
 



立法會秘書處   選定地方的無煙工作間法例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31 頁  

第 6章  ⎯⎯  泰國  
 
 
6.1 背景  
 
 
6.1.1 泰國是第 36個確認世衞《控煙框架公約》的國家。 75 該國吸
煙人口比率已從 1981年的 35.2%降至 2004年約 19.5%。 76 每年約有
42  000人死於與吸煙有關的疾病。 77 
 
6.1.2 在 1976年，曼谷的電影院和巴士率先禁煙。在 1989年，政府
成立控制煙草使用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ntrol of Tobacco 
Use)，進一步遏止吸煙。該委員會把禁煙擴展至所有設有空調的公共
交通工具和政府機構。在 1990年，政府在衞生部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轄下設立了控煙辦事處 (Office of Tobacco Consumption Control)78，專責處

理吸煙問題。  
 
6.1.3 在 90年代初，政府明白到二手煙會損害健康，認為有需要設
立更多法定的禁煙地方。《保障非吸煙者健康法令》(Non-Smokers' Health 
Protection Act)(下稱 "保障健康法令 ")於 1992年制定。《保障健康法令》
一直乃控制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地方二手煙的主要法律架構。透過修訂

《保障健康法令》，禁煙或實施吸煙限制的場所種類數目已顯著增加。 
 
6.1.4 泰國是全球最大的煙草產地之一。自 1943年起煙草生產已由
國家壟斷。該國本土市場約 85%由隸屬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的國
營泰國煙草專利公司 (Thailand Tobacco Monopoly Company)所佔有。 79 政
府原本計劃在 2002年 11月首次公開招股，將泰國煙草專利公司私營
化，但由於私營化會令政府難以控制香煙產銷，並會削弱政府的反吸

煙運動，私營化計劃已被無限期押後。 80 

                                                 
75 Thailand ratifies global anti-smoking treaty, 15 November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81985.html [Accessed March 2005]。  
76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04)，第 3頁。  
77 Asia's Burning Issues, the Wall Street Interactive Edition, 11 February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articles/country/thailand/ [Accessed March 2005]。  
78 該辦事處目前隸屬於疾病控制部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79 泰國煙草專利公司每年令政府進帳 200億泰銖 (40億港元 )。該公司就種植和收
割煙草的事宜向煙農提供意見，並協助穏定煙草產品的價格。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aitobacco.or.th/eng/eng/organization.htm [Accessed April 2005], and 
http://www2.mof.go.th/state_enterprises.htm [Accessed April 2005]。  

80  Privatization of Thai tobacco monopoly suspended, Pattaya Mail, 2002.  Available from: 
http://www.pattayamail.com/468/business.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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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法定禁煙地方  
 
 
6.2.1 《保障健康法令》並非一般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工作間吸煙，

而是訂明一份禁止或限制吸煙地方的名單。81 該名單分別於 1998年及
2002年被修訂，以涵蓋更多地方。《保障健康法令》把 "公眾地方 "界
定為 "公眾有權進入的地方或任何車輛 "，82 亦包括公眾可進入的工作
間。截至 2005年 6月，全面禁煙的地方包括： 83 
 

(a)  設有空調的食肆、美食廣場及活動中心；  
 
(b)  公共圖書館；  
 
(c)  門診診療所；  
 
(d)  電影院、設有空調的商場及百貨公司、以及設有空調的
體育中心；  

 
(e)  設有空調的小型超級市場、理髮店、裁縫店、美容院、
藥店及供人使用互聯網的處所；  

 
(f)  舉行宗教儀式的地方；  
 
(g)  碼頭、設有空調的機場候機室、鐵路終點站、道路終點
站及海運終點站的公共範圍；公共巴士及私家巴士；設

有空調的鐵路車廂；公共小艇、國內航機及校巴；及  
 
(h)  升降機、公廁及公眾電話亭。  

                                                 
81 根據《保障健康法令》第 4 條，衞生部長可指明： (a)必須保障非吸煙者健康
的公眾地方種類，以及所有該等地方的部分或全部範圍為吸煙區或禁煙區；

(b)禁煙區或吸煙區煙霧或空氣流通的狀況、性質及標準； (c)在吸煙區或禁煙
區展示標誌的準則和程序；及 (d)負責經營該等公眾地方的人士須確保遵行煙
霧或空氣流通和標誌展示的日期、時間或期限。  

82 《保障健康法令》第 3條。  
83 第 2條，The 1992 Non-Smokers Health Protection Act (Announcement 10) 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No. 10) B.E. 2545 (2002)。雖然全國推行法定禁煙，但地方政
府可就公眾地方禁煙制定更嚴厲的法例。例如在曼谷，根據曼谷市政廳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於 2003年 5月訂定的規則，家長在公立和私立
學校外或在遊樂場等候兒童時如被發現吸煙，最高可被罰款 2,000泰銖 (400港
元 )。參看 Thai schools made smoke-free zones, BBC News, 27 May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news.bbc.co.uk/1/hi/education/2940518.stm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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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豁免禁煙的地方  

 

 
6.3.1 根據《保障健康法令》，下列地方須禁煙，但其私人房間可

獲豁免禁煙：  
 

(a)  中學或以下程度的學校或教育機構；  
 
(b)  託兒所及學前服務中心；  
 
(c)  醫院；  
 
(d)  文化展覽場館、博物館和展覽廳；及  
 
(e)  室內體育館。  

 
 
6.3.2 下列地方亦須禁煙，但獲准劃設吸煙區，而其私人房間亦獲

豁免禁煙：  
 

(a)  設有空調的工作間；  
 
(b)  大學、學院及專上教育機構的建築物；  
 
(c)  銀行和金融機構；  
 
(d)  政府辦事處及國營企業辦事處；  
 
(e)  設有空調的陳列室及展覽館；及  
 
(f)  國內及國際機場。  

 
 
6.3.3 除了上述獲豁免的地方，一些地方 (包括酒館和夜間娛樂場
所 )完全不受禁煙規管，因為政府認為兒童不會經常進入該等地方。84 

                                                 
84 Thailand's nationwide smoking ban to take effect November 8, Xinhuanet, 17 August 2002, 

available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2-08/17/content_528205.htm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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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6.4.1 《保障健康法令》賦予指定公眾地方的 "經營者 "禁煙或限制
吸煙的若干法律責任。 "經營者 "指有關公眾地方的擁有人、管理人、
監管人員或負責營運的人士。 85 他們須： 86 
 

(a)  安排將指定公眾地方的部分或全部範圍劃為吸煙區或禁
煙區；  

 
(b)  令設有空調地方的吸煙區，其狀況、性質及標準符合法
例規定，例如裝設通風設備，而該設備須能以不少於每

人每分鐘 50 平方呎的速率，令吸煙區內外空氣流通；以
及確保吸煙區並非劃設於指定公眾地方的出入口，亦不

會滋擾附近人士； 87 
 
(c)  按法例在吸煙區或禁煙區張貼標誌，例如在指定公眾地
方的入口張貼 "不准吸煙 "的標誌，以及在指定吸煙區張
貼吸煙標誌； 88 及  

 
(d)  容許執法當局進入指定公眾地方，以視察或督導禁煙或
限制吸煙的執行情況。  

 
 
6 .4 .2  經營者如未能履行以上一段第 (a)、(b )、( c )或 (d)項的責任，
最高可分別被判罰款 2萬泰銖 (4 ,000港元 )、 1萬泰銖 (2 ,000港元 )、
2,000泰銖 (400港元 )，或一個月監禁或罰款 2,000泰銖 (400港元 )或同時
被判罰款和監禁。 89 

                                                 
85  《保障健康法令》第 3條。  
86  《保障健康法令》第 5及 7條。  
87  第 2、 3及4條，Designation of signs for smoking and non-smoking areas, 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No.8) B.E.2540，及第 2及 3條，Condition and appearance of smoking 
areas as per the Non-smokers' Health Protection Act B.E.2535, 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No.8) B.E.2540。  

88  第 2、 3及4條，Designation of signs for smoking and non-smoking areas, 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No.8) B.E.2540。  

89 《保障健康法令》第 11及 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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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執行機關  
 
 
6.5.1 《保障健康法令》由衞生部長委派的人員負責執行。這些受

指派的人員獲授權進入指定公眾地方，視察或督導有關禁煙或限制吸

煙的執行情況。90 衞生部長亦指派中央、府級及地方政府的衞生及執
法人員，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負責執行《保障健康法令》。 91 
 
 
6.6 禁煙的遵行情況  
 
 
6.6.1 雖然官方至今未有就《保障健康法令》控制二手煙的成效進

行研究，但有數個非官方調查曾探究禁煙的遵行情況。一項由學者及

衞生部一名藥劑師在 2003年聯合發表的研究發現，在指定公眾地方違
反禁煙的情況相當普遍。92 約有 55%受訪吸煙者承認曾在法定禁煙地
方吸煙。而受訪吸煙者在府級地區的法定禁煙地方吸煙的百分率 (60%)
較在曼谷 (50%)為高。在學校和購物區，違例情況尤其嚴重。超過 23%
受訪吸煙者表示曾在這些地方吸煙，相比之下，在火車、政府辦事處

及的士內吸煙的受訪吸煙者分別有 17%、 14%和 12%。 93 一項在 2004
年對分佈全國的 6 213名僧侶的調查顯示，每 4名受訪僧侶便有超過   
1名吸煙，另外有 33%不知道廟宇有禁煙規定 (泰國約共有 9 100所廟宇
分佈各地 )。 94 另一項學術調查發現，在全國超過 1 020所政府和私家
醫院中，只有 31%贊成在醫院全面禁煙。 95 
 

                                                 
90 《保障健康法令》第 7、 8、 9及 10條。  
91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to be in charge of the Non-Smokers' Health Protection Act B.E.2535, 

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No.6) B.E.2540。  
92 是項研究由世界銀行及世衞撥款資助。有關研究人員宣稱，研究所得的發現、
闡釋和結論完全來自研究人員，與世界銀行或世衞、或其執行理事，或其所

代表的國家無關。  
93 Sarntisart et. al. (2003)，第 28至 29頁。  
94 Buddhist monks urged to give up smoking, 1 June 2004,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65333.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and Regional monks move to 
ban smoking, 10 May 2004, MCOT News, available from: 
http://etna.mcot.net/query.php?nid=27383 [Accessed April 2005]。  

95 Anti-smoking campaign: only 31% of hospitals support ban, the Nation, 12 May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63406.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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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中央政府一直被批評缺乏執行反吸煙措施的政治決心。96 雖
然中央政府不時發出指令，敦促地方政府嚴格執行禁煙規定，但亦公

開承認《保障健康法令》並未得到充分執行，而反吸煙運動亦未有明

確地成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97 政府認為應設立研究及評估反吸煙運

動的機制。 98 

 

 

6.7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6.7.1 《保障健康法令》沒有為款待業訂定任何特別的過渡安排。

在 2002年 7月，當局公布經修訂會禁煙的指定公眾地方名單 (包括所有
設有空調的食肆和美食廣場 )時，衞生部准許該修訂名單在刊登政府
公報後第 90天才生效。  
 
 
6.8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6.8.1 政府至今沒有就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發表報告。在 2002
年 11月禁煙行將生效時，泰國餐飲業協會 (Thai Restaurants Association)提
出投訴，指把禁煙擴展至設有空調的食肆，會迫使酒館暨餐館放棄其

雙重特色，而選擇只成為餐館或容許吸煙的酒館。 99 泰國酒店業協會

(Thai Hotel Association)亦認為，禁煙或會趕走遊客，特別是來自其他亞
洲國家的遊客。他們是度假人士中數目增長最快的一類，而且大都是

經常吸煙的人士。 100 
 
 
6.9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6.9.1 在泰國，《保障健康法令》下的禁煙規定至今沒有受到任何

法律挑戰。  

                                                 
96 Butt out that cigarette, Bangkok Post, 11 March 2005.  Available 

from:http://www.bangkokpost.net/110305_News/11Mar2005_news34.php [Accessed April 
2005]。  

97 Smoking ban to be more strict, 18 December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46873.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and Gov't declares crackdown 
to enforce no-smoking zones, 20 March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57254.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98   Government admits failure of anti-smoking drive, MCOT News, 26 January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etna.mcot.net/query.php?nid=35204 [Accessed April 2005]。  

99  Anti-smoking law: thousands of venues to be affected, 8 November 2002, The N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07948.htm [Accessed April 2005]。  

100  Smoke-free zones: fears of backlash by tourists, 31 October 2002, The N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107277.htm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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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  日本  
 
 
7.1 背景  
 
 
7.1.1 日本至今仍沒有全國性無煙工作間法例。與很多已立法限制

或禁止在工作間及公眾地方吸煙的發達國家不同，日本對吸煙採取限

制較少的政策。  

7.1.2 日本政府的控煙工作可追溯至 1995年。當時公眾衞生議會
(Council on Public Health)發表 "煙草行動計劃委員會報告書 "(Report by 
Tobacco Action Program Committee)，建議減少二手煙的不良影響，例如分
隔吸煙者與非吸煙者。 101 雖然政府贊同有關建議，但厚生省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現為厚生勞動省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勞動省 (Ministry of Labour)與人事院 (National Personnel Authority)
只發出參考指引，鼓勵在圍封的公眾地方與工作間限制吸煙，而非以

立法措施控煙。 102 至今為止，只有某些公眾地方 (如航機、電影院、
教育機構、醫護設施及政府部門的工作間 )實行自願性質的限制或禁
止吸煙措施。 103 此外，日本全國共有約 63萬台香煙售賣機，該等售
賣機可設於不受監管的公眾地方。 104 
 
7.1.3 日本近年嘗試加強控煙。厚生省在 2000年展開為期 10年的全
國促進健康計劃，名為 "健康日本 21"(Health Japan 21)。根據該計劃，控
煙被視為要在 21世紀首 10年內達成的目標。 105 在 2003年制訂的《健
康增進法令》 (Health Promotion Act)，當中載有防止二手煙的條文。在
2004年 3月，日本成為第 98個簽定世衞《控煙框架公約》的國家。  

                                                 
101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999)。  
102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999), and Utsunomiya (2002)，第 31頁。  
10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04 Tighten Japan's tobacco controls, Japan Times, 24 May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listsessential.org/pipermail/intl-tobacco/2003q2/000928.htm [Accessed March 2005]。  
105 N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vailable from: 

http://www.wpro.who.int/chips/chip04/jpn.htm [Accessed M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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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在日本，有關制訂無煙工作間法例的一個主要考慮，是政府

在煙草業有巨大利益。 106 煙草業每年提供的稅款總額達 2萬億日元
(1,140億港元 )，是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日本的《煙草事業法》(Tobacco 
Business Law)旨在保障國家有穩定的財政收入，並規定日本煙草產業株
式會社 (Japan Tobacco Inc.)的大多數股份由政府擁有，而該煙草公司乃
全球第三大香煙產銷商。 107 故此，其主席經常由前大藏省 (Finance 
Ministry)高級官員擔任。 108 
 
7.1.5 世衞的數據顯示，日本成年男性人口中有 49%吸煙，比例屬
世界最高之列。 109 
 
 
7.2 有關二手煙的法例  
 
 
7.2.1 《健康增進法令》是日本至今唯一涵蓋二手煙的法例。然

而，該法令並無賦權政府或任何公眾地方負責人在公眾地方或工作間

禁止或限制吸煙。《健康增進法令》只要求在 11類公眾地方採取防止
二手煙的措施，該 11類地方是：食肆、酒吧、學校、醫院、辦公室、
政府建築物、百貨公司、劇場、展覽廳、體育館及公眾集會場所。特

別是，該法令並無指明不遵行法例的罰則。日本國會議員曾敦促政府

就工作間的二手煙施行更嚴厲的全國性法例，但政府至今沒有計劃這

樣做。  
 
7.2.2 《健康增進法令》制訂後，全國各地已有部分地方政府在某

些圍封公眾地方禁煙。和歌山縣政府在 2002年 4月便首開先例，在縣
政府管轄範圍內的所有學校禁煙。此後其他各縣亦相繼跟從或正考慮

類似措施。據一項調查顯示，在全國 47個都道府縣中，最少有18個已
在它們設立的學校校舍中禁煙，或決定禁煙。110 此外，東京千代田區
役所在 2002年 10月起，成為首個地區政府在街道上禁煙，以防止吸煙
者在街道上亂拋煙蒂。  

                                                 
106 Non-smokers shouldn't have to put up with smokers, the Asahi Shimbun, 15 July 2004, 

Anti-smoking treaty may finally force Japan to butt out, The Daily Yomiuri, 10 June 2004, and 
Kicking the habit? The Daily Yomiuri, 1 May 2004。  

107 Anti-smoking treaty may finally force Japan to butt out, The Daily Yomiuri, 10 June 2004。   
108 Hanai, H. (2004)。  
10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10 Prefectures gradually forcing teachers to kick their smoking habits at school, The Japan Times, 8 

June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202.221.217.59/print/news/nn06-2004/nn20040608b5.htm 
[Accessed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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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眾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負任  
 
 
7.3.1 由於《健康增進法令》只建議負責公共設施營運的人士採取

必要措施以控制二手煙，故此私營公眾地方或工作間的負責人在法律

上毋須這樣做。  
 
 
7.4 執行機關  
 
 
7.4.1 《健康增進法令》由中央政府轄下的厚生勞動省負責執行。

該省已向私人公司發出題為 "工作間吸煙對策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Smoking at Workplaces)的指引。指引建議該等公司設立密封吸煙室，並
在室內裝上通風器。  
 
7.4.2 人事院雖隸屬內閣管轄，卻是獨立的運作機構，其職務包括

負責政府僱員的工作環境及福利。人事院在 2004年 7月發出指引，目
標是要在所有中央政府建築物內全面禁煙。該指引更特別建議在每所

政府建築物內設置一個吸煙室作為最低限度的措施，而辦公室內則不

可設立吸煙區。然而，有關指引並非強制性，亦無表明不遵行指引會

有何後果。  
 
7.4.3 中央政府察覺到，私營設施 (包括食肆和娛樂場所 )針對二手
煙的措施不及公共設施，故近期已承諾會向各市政府在這些設施展開

的防止二手煙計劃，提供一半資助。 111 

                                                 
111 Japan's government to fund crackdown on public smoking, Agence France Presse, 24 January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news [Accessed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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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吸煙限制的遵行情況  
 
 
7.5.1 據報導，《健康增進法令》的執行情況一直未如理想。特別

是沒有中央政府建築物按照人事院發出的指引全面禁煙，而該等建築

物的部分指定吸煙室並無牆壁或排放香煙煙霧的通風系統。 112 厚生
勞動省是其中一個沒有遵行有關指引在辦公室內設立吸煙區的省級

部門，其他同樣沒有遵行指引的部門還有法務省 (Justice Ministry)及大
藏省 (煙草業屬該省的管轄範圍 )。人事院亦未有訂定在該院大樓禁煙
的時間表。  
 
7.5.2. 當局訂立《健康增進法令》，目標是在公營部門防止二手煙，

但此舉未有促使大部分私人企業自發採取限制吸煙的措施。例如日本

超過 80%食肆和酒吧仍未限制吸煙，而禁煙的士只佔全國的士車行車
隊中的 0.6%。  
 
 
7.6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7.6.1 在日本，《健康增進法令》的吸煙限制，其憲制或法律基礎

至今並無受到任何法律挑戰。儘管如此，在 2004年 7月出現了一宗經
典案例，裁判所首次裁定一名僱員因在工作間受二手煙侵害而獲得賠

償。 113 
 

                                                 
112 Smoking lingers in government buildings, The Japan Times, 29 July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15?nn20030729a7.htm [Accessed March 2005]。   
113  在 2004年 7月 12日，東京地方裁判所裁定一名江戶川區役所僱員因在工作間受
二手煙侵害而獲賠償 5萬日元 (3,500港元 )。該名僱員原本要求賠償 30萬日元
(21,400港元 )。他在 1995年 4月獲有關區役所聘用，而該區役所准許吸煙。該
名僱員其後因呼吸系統問題及肩頸酸痛而投訴，指有關疾患是因吸入二手煙

所致。他要求所屬主管劃設吸煙區。但區役所的回應措施只是裝設通風機，

並無設立吸煙區或遷移該名僱員的辦公桌。該名僱員在 1996年 1月向所屬主管
呈示醫療診斷書，當中指稱如他繼續在同一環境下工作，其健康便會惡化。

該名僱員在 3個月後獲調往另一設有指定吸煙區的辦事處。裁判官裁定，儘管
未能確定吸煙與原告人健康受損之間的關聯，但區役所忽視原告人的情況達 3
個月，則違反了其須採取預防性安全措施的責任。參看Worker wins 50,000 yen over 
passive smoke, The Japan Times, 13 Japan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print/news/nn07-2004/nn20040713a3.htm [Accessed March 2005]; 
及 Japan: Court awards damages for passive smoking for 1st time, available from: 
http://www.wpro.who.int/tfi/docs/news/07-12-04.htm [Accessed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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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  台灣  
 
 
8.1 背景  
 
 
8.1.1 台灣首先於 1995年在飛機上禁煙，繼而於 1996年在載客巴士
內禁煙。政府於 1997年制定《菸害防制法》，被視為台灣控煙的里程
碑。《菸害防制法》沒有規定在工作間及公眾地方禁煙，該法例旨在

把售賣香煙予 18歲以下人士列作違法行為、禁止煙草公司進行廣告宣
傳，以及規定香煙製造商須清楚標明其產品的尼古丁及焦油含量。  
 
8.1.2 直至近年，台灣政府才把締造無煙環境視作控煙策略。在

2000年，政府修訂《菸害防制法》，訂明在若干公眾地方內吸煙屬違
法。經修訂的法例已成為針對在室內工作間及公眾地方吸煙的主要法

例。  
 
8.1.3 立法院在 2005年 1月 14日確認《控煙框架公約》；台灣至今
是唯一採納該公約的非世成員。官方數字顯示 27%人口吸煙， 114 而
每年約有 19 000人死於與吸煙有關的疾病。政府正計劃將國營台灣菸
酒股份有限公司私有化，預計該公司會於 2005年年底在股票市場上
市。 115 
 
 
8.2 法定禁煙地方  
 
 
8.2.1 《菸害防制法》並無載列 "工作間 "或 "公眾地方 "的定義，亦
非規管一般的公眾地方或工作間，而是指明一系列全面禁煙的     
地方： 116 
 

(a)  圖書室、課室及實驗室；  
 
(b)  日間託兒所及幼稚園；  

                                                 
114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4)。 
115 Taiwan tobacco sees stock listing in 11 more months, Taipei Times, 6 October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org/articles/country/taiwan [Accessed March 2005]。  
116  《菸害防制法》第 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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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殘障福利機構；  
 
(d)  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局之營業場所；  
 
(e)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及會議廳 (室 )；  
 
(f)  室內體育館及游泳池；  
 
(g)  民用航空器、巴士、纜車、計程車、渡船、密閉式鐵路
列車、捷運系統之車站及車廂、電梯間及其他各種密閉

式公共運輸工具；及  
 
(h)  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場所。  
 

 
8.3 豁免禁煙的地方  
 
 
8.3.1 下列地方雖禁煙，但可指定吸煙區域： 117 
 

(a)  建築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米以上之餐廳；  
 
(b)  社會福利機構；  
 
(c)  圖書館、學校及社教館；  
 
(d)  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機構；  
 
(e)  觀光旅館、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及購物中心；  
 
(f)  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及文化中心；  
 
(g)  歌劇院、電影院及其他演藝場所；  
 
(h)  非密閉式鐵路列車及輪船；及  
 
(i)  車站、港口、機場之售票室及旅客等候室。  

                                                 
117 《菸害防制法》第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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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為落實世的《控煙框架公約》，政府正諮詢公眾及各有關

人士／團體對《菸害防制法》新修訂的意見。新修訂建議將全面禁煙

擴展至下列地方：  
 

(a)  所有室內工作間及公眾地方、包括食肆、咖啡室、酒館、
酒吧、夜總會及卡拉 OK 酒廊；  

 
(b)  社會福利機構；  
 
(c)  高中或以下程度的學校，以及主要為兒童和年青人而設
的教育設施；  

 
(d)  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及  
 
(e)  上述指明地方出入口 10 米以內的範圍。  

 
 
8.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8.4.1 《菸害防制法》訂明，禁煙地方的負責人須： 118 
 

(a)  勸諭吸煙者停止在禁煙區吸煙；  
 
(b)  在禁煙地方的顯眼處展示 "不准吸煙 "告示；及  
 
(c)  在局部禁煙的地方清晰分隔及標示吸煙區與禁煙區。  

 
 
8.4.2 法例亦規定，禁煙地方的僱員須勸諭吸煙者停止在禁煙區吸

煙。  

                                                 
118 《菸害防制法》第 13、 14及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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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然而，任何人士如沒有履行第 8.4.1段 (a)項的規定，將不受懲
處。只有在指明禁煙地方吸煙並在勸諭後拒絕停止吸煙的人士，才可

被處罰款不少於 1,000新台幣 (250港元 )及不多於 3,000新台幣 (750港
元 )。 119 指明禁煙地方的負責人如沒有履行第 8.4.1段 (b)項或 (c)項的
規定，可被處罰款不少於 1萬新台幣 (2,500港元 )及不多於 3萬新台幣
(7,500港元 )。有關人士亦須在指明期限內改正，否則會按日徵收罰款
120，直至改正完畢。 121 
 
 
8.5 執行機關  
 
 
8.5.1 禁煙規定由中央政府行政院生署、市政府生部門及縣政

府負責執行。市縣級的執行機關須定期派員巡查指明禁煙公眾地方及

該等地方指定吸煙區的管理情況。 122 
 
 
8.6 禁煙的遵行情況  
 
 
8.6.1 生署在 2003年 12月就食肆內吸煙情況所公布的一項調查
顯示，在食肆受二手煙影響的顧客，比率由 2003年 2月的 75%下降至
2003年 10月的 57%。國民健康局表示，雖然並無規定食肆全面禁煙，
但向生署登記為無煙飲食場所的食肆數目一直快速增加，預計會由

2004年年中的 770間，增至 2005年年底的 5 000間。 123 
 
8.6.2 台北醫學大學在 2004年年中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受訪的
2 900人中，91%表示願意光顧無煙食肆；90%對已向生署登記的無
煙食肆的空氣質素感到滿意。向 450間食肆東主進行的一項類似意見
調查發現， 88%不相信無煙環境會令食肆流失顧客。 124 

                                                 
119 《菸害防制法》第 25條。  
120  《菸害防制法》並無指明有關罰款。  
121 《菸害防制法》第 26條。  
122 《菸害防制法》第 16條。  
123  為推廣無煙食肆，國民健康局對向生署登記的無煙食肆提供廣告宣傳資助
及在美食雜誌專題報道的機會。請參看 Smoke-free restaurants to increase, Taipei Times, 
June 18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aiwanheadlines.gov.tw/20040618/20040618s1.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124 Smoke-free restaurants to increase, Taipei Times, June 18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aiwanheadlines.gov.tw/20040618/20040618s1.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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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雖然反吸煙工作有進展，但生署署長在 2004年承認，政府
的控煙策略不足以有效遏止吸煙，當局會推行更嚴厲的反吸煙     
政策。 125 
 
 
8.7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8.7.1 《菸害防制法》在制定後 6個月生效。該法例並無為須遵守吸
煙限制的款待業訂定任何特別的過渡安排。  
 
 
8.8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8.8.1 上文第 8.6.1段提及由生署的調查顯示，在食肆實施吸煙限
制近一年後， 18.4%的受訪食肆表示其收入微增， 10%則表示收入減
少。另有 58.1%表示收入不變。此外，86.6%的受訪食肆認為，長遠而
言，室內禁煙有助吸引顧客。  
 
 
8.9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8.9.1 在台灣，《菸害防制法》下的禁煙規定至今並無受到任何法

律挑戰。  

                                                 
125 Health bureau assesses progress of nationwide anti-smoking drive, Taiwan Journal, 23 March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taiwanheadlines.gov.tw/20040323/20040323f1.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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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9.1 背景  
 
 
9.1.1 加州是美國第一個州在所有室內工作間禁煙。自 1970年代中
期起，加州已在選定的公眾地方限制吸煙。例如，在 1990年代中期以
前，食肆須分設吸煙區和非吸煙區。 126 在 1988年，加州全民投票通
過第 99號提案 (Proposition 99)，授權州政府訂立正式的控煙計劃。結
果，加州生服務處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於 1989年成立
控煙組 (Tobacco Control Section)，負責制訂加州控煙計劃。該計劃目標
之一是令加州成為無煙地區。  
 
9.1.2 在 1991年，聖路易斯奧比斯波成為加州及美國第一個在食肆
和酒吧 (包括只供應飲品的酒吧 )禁煙的城市。至 1994年，加州超過 100
個城市及縣已制定法例，在工作間限制吸煙。  
 
9.1.3 在 1994年，州立法機關制定《加州無煙工作間法例》(California 
Smoke-free Workplace Law)(下稱 "《無煙工作間法例》 ")，作為一項保障
勞工的措施。該法例成為《加州勞工法典》 (California Labour Code)第
6404.5條。《無煙工作間法例》一直是為全加州制定劃一標準以限制
或禁止在圍封僱傭地點吸煙的主要法例。 127 該法例自 1995年 1月 1日
起在大部分圍封的工作間 (包括食肆 )生效，並由 1998年 1月 1日起擴展
至博彩場所、酒吧及酒館。  
 
9.1.4 截至 2004年，加州約有 16%人口吸煙。  
 

                                                 
126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2001)，第 5至 11頁。  
127 《勞工法典》第 6404.5(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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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法定禁煙地方  
 
 
9.2.1 在加州，《無煙工作間法例》適用於大部分圍封的僱傭地點。

該等地點亦受聯邦法例及加州其他法例的條文規管，這些法例包括

《政府法典》 (Government Code)、《健康及安全法典》 (Health and Safety 
Code)、《教育法典》 (Education Code )、《刑法典》 (Penal Code)及《車
輛法典》 (Vehicle Code)。根據這些法例，在 "僱傭地點 "的任何圍封空
間不准吸煙。 "僱傭地點 "指 "進行受僱工作的任何地方，以及附屬於
該等地方的處所 "128，包括： 129  
 

(a)  食肆及酒吧； 130 
 
(b)  中小學，131 以及任何用作提供幼稚園、小學或中學教育
或為兒童提供圖書館服務的室內設施； 132 

 
(c)  接受加州控煙撥款的校區及縣教育辦公室； 133 
 
(d)  遊樂場或幼兒嬉戲區 (即公園內指定供 5歲以下兒童嬉戲
的區域 )25 呎以內的範圍； 134 

 
(e)  持牌日間託兒中心的處所、領有牌照在營業時間作為家
庭日間託兒所的私人住宅，以及家庭日間託兒所有兒童

在場的範圍； 135 
 
(f)  由聯邦政府資助或由服務提供者的僱員所使用，為兒童
提供醫護、日間託兒或幼兒發展服務的室內設施； 136 

                                                 
128 在《勞工法典》中，"僱傭地點 "的定義並非載於第 6404.5條，而是載於第 6303(a)
條。 "僱傭 "的定義亦非載於《勞工法典》第 6404.5 條，而是載於《勞工法典》
第 6303(b)條， "僱傭 "是指 "任何人獲委聘或受僱從事 "的任何工作，包括義務
工作。《勞工法典》的條文並無界定 "圍封 "的涵義。按一般理解， "圍封 "是
指被牆壁包圍並有地面和天花板的空間。參看 Technical Assistance Legal Center 
(2004a)。  

129 Technical Assistance Legal Center (2004a)、(2004b)及(2004c)。  
130 《加州健康及安全法典》第 114020(d)及 113935條。  
131 《加州教育法典》第 48901條。  
132 《美國法典》第 20篇第 6083(a)及 6083(f) (1)條。  
133 這些地方受《加州健康及安全法典》第 104420(p)條所規管，並不受《加州無
煙工作間法例》規管。  

134 這範圍受《加州健康及安全法典》第 104495條所規管，並不受《加州無煙工
作間法例》規管。  

135 《加州健康及安全法典》第 1596.795及 1596.890條。  
136 《美國法典》第 20篇第 6083(b)及 (f)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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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由加州、加州的縣或城市或加州社區學院區所佔用、擁
有或租賃的建築物室內範圍，以及該等建築物的主要出

口、入口或可開關的窗 20 呎內的室外範圍； 137 
 
(h)  由加州政府擁有的載客車輛； 138 
 
(i)  公寓及多單位住宅大廈的公用地方 (如有關地方屬圍封
的僱傭地點 )；及  

 
(j)  公共交通工具。 139 

 
 
9.3 豁免禁煙的地方  
 
 
9.3.1 法定禁煙規定不適用於下列地方： 140 
 

(a)  僱主在指明情況下 (見第 9.4.2 段 )指定的吸煙休息室；  
 
(b)  聘用 5 名或以下僱員的小型公司符合指定條件 (見第

9.4.3 段 )的吸煙區；  
 
(c)  長期護理場所內的病人吸煙區；  
 
(d)  酒店／汽車酒店其中不超過 65%的客房；  
 
(e)  如酒店／汽車酒店的大堂設有指定吸煙區，吸煙區不得
超過大堂面積的 25%；如大堂面積為 2 000 平方呎或以
下，則吸煙區不得超過大堂面積的 50%；  

 
(f)  酒店／汽車酒店或公共會議中心的會議室及宴會室，但
舉行飲宴活動的情況除外 (包括宴會的預備、服務及善後
工作，或有關房間用作展覽 )。當會議室或宴會廳禁煙
時，如沒有僱員在通往該會議室或宴會廳的走廊及預備

場地接待賓客，則可在該走廊或預備場地內吸煙；  

                                                 
137 《加州政府法典》第 7596至 7598條。  
138 同上。  
139 《加州健康及安全法典》第 118925至 118945條、《加州刑法典》第 640條、《加
州車輛法典》第 336、 12523(d)(2)、 12523.5(d)(2)及 13369(b)(4)條，以及《美
國法典》第 49篇第 41706條。  

140 《勞工法典》第 6404.5(d)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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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零售或批發煙草店，以及私人吸煙間 (即零售或批發煙草
店內或附連於該等店鋪的任何圍封範圍 )；  

 
(h)  貨車的司機座位 (如沒有不吸煙的僱員在場 )；  
 
(i)  總樓面面積超過 10 萬平方呎及有不多於 20 名全職僱員
工作的貨倉場所，但不包括有關場所內用作寫字樓的範

圍；  
 
(j)  舞台製作場地 (如吸煙是有關舞台製作的重要故事情
節 )；  

 
(k)  醫療研究或治療中心 (如吸煙屬正在研究或治療的重要
環節 )；及  

 
(l)  私人住宅，但領有牌照在營業時間作為家庭日間託兒所
及有兒童在場的範圍除外。  

 
 
9.3.2 儘管有上述豁免，《無煙工作間法例》未有凌駕地方機關對

獲豁免州禁煙規定的工作間的規管，而僱主亦可在工作間實施更嚴格

的禁煙規定。 141 
 
 
9.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9.4.1 根據《無煙工作間法例》，僱主不得 "明知或故意准許任何
人 "在圍封的僱傭地點內吸煙。僱主須：  
 

(a)  張貼清晰顯眼的標誌； 142 及  
 
(b)  要求在禁煙區吸煙的非僱員停止吸煙。  

                                                 
141  《勞工法典》第 6404.5( i)條。  
142 《勞工法典》第 6404.5(c)條訂明，如整幢大廈或構築物禁煙，便須在該大廈
或構築物各入口張貼 "不准吸煙 "的標誌；如某大廈或構築物容許在指定範圍
內吸煙，則須在該大廈或構築物各入口張貼 "禁止吸煙 (指定範圍除外 )"的標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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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指定吸煙休息室的僱主須：  
 

(a)  安裝抽氣扇，將空氣直接由吸煙室抽到室外；  
 
(b)  符合職業安全及健康標準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Board)或 聯 邦 環 境 保 護 局 (fed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所採用的任何通風標準；  

 
(c)  將吸煙室指定在非工作範圍，即沒有僱員因其職責所需
而進入的範圍；及  

 
(d)  為不吸煙的僱員提供足夠的無煙休息室。  

 
 
9.4.3 聘用不多於 5名全職或兼職僱員的僱主，可准許在工作間的
吸煙區吸煙，但他們須履行下列責任：  
 

(a)  第 9.4.2 段 (a)及 (b)項；  
 
(b)  確保未成年人進入不到吸煙區；及  
 
(c)  確保所有進入吸煙區的僱員均同意准許吸煙。  

 
 
9.4.4 僱主首次違例最高可被罰款 100美元 (780港元 )；如在一年內
第二次違例，最高罰款可達 200美元 (1,560港元 )；如在一年內第三次
違例及其後各次違例，最高可被罰款 500美元 (3,900港元 )。143 在一年
內違例 3次後，個案可轉交加州職業安全健康局 (Californi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處理。  
 

                                                 
143 《勞工法典》第 6404.5(j)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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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執行機關  
 
 
9.5.1 《無煙工作間法例》主要按各地方管治機構的決定，由地方

執法部門 (包括地方生、消防及警察部門 )執行。144 就《無煙工作間
法例》所規管的工作間，如有關僱主在一年內被裁定 3次或以上違例，
加州職業安全健康局便須調查有關工作間吸煙行為的投訴。該局可就

一般或嚴重的違法行為徵收高達 7,000美元 (54,600港元 )的罰款，以及
就蓄意干犯的嚴重違法行為判處高達 7萬美元 (546,000港元 )的罰款。
如加州職業安全健康局接獲在工作間吸煙的投訴，而有關工作間並非

受《無煙工作間法例》規管 (例如可參看第 9.2.1(c)及 (d)段 )，該局可
致函要求有關僱主調查及糾正問題。  
 
 
9.6 禁煙的遵行情況  
 
 
9.6.1 加州政府至今未有發表任何有關《無煙工作間法例》遵行情

況的官方數據。然而，在洛杉磯縣生服務處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官員與一名學者合作進行並由公帑資助的
研究中，提供了其聲稱有關《無煙工作間法例》遵行情況首次發表的

數據。就洛杉磯縣的情況而言，該項研究顯示，在 2002年，即《無煙
工作間法例》適用於酒吧及食肆 4年後，遵從比率相當高，酒吧／食
肆達 99%左右，而獨立於食肆的酒吧則達 76%。 145 根據該項研究，其
研究結果與三藩市無煙計劃 (City of San Francisco Tobacco Free Project)未
有公布的結果相若。該項計劃的結果顯示，2002年顧客遵從禁煙的比
率如下：獨立於食肆的酒吧為 80%，而酒吧 /食肆為 98.2%。該項研究
指出，獨立於食肆的酒吧遵從比率較低，是因為受到煙草業在全州贊

助的公關宣傳活動所影響。該等宣傳活動聲稱，禁煙將令獨立於食肆

的 酒 吧 蒙 受 災 難 性 的 經 濟 損 失 ， 而 吸 煙 者 和 僱 主 的 權 益 亦 會       
被剝奪。 146 

                                                 
144 一些不屬《無煙工作間法例》規管的地方，由指明機關執行禁煙。例如，根
據《加州健康及安全法典》第 104420(p)條，加州教育署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負責監察接受州控煙撥款的校區及縣教育辦公室實施禁煙規定的情
況。  

145 Weber et al. (2003)。該項研究由加州生服務處資助金及國家癌病研究所資助金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Grant)資助。  

146 Weber et al. (2003)，第 2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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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9.7.1 《無煙工作間法例》的禁煙規定於 1995年 1月 1日生效時，政
府並無為食肆訂定過渡安排。然而，該法例給予下列款待業工作間    
3年的適應期，直至 1998年 1月 1日才實施禁煙： 147 
 

(a)  規定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士不得進入的賭博場所；及  
 
(b)  主要供應酒精飲料並附帶提供食物的酒吧及酒館。當附
設於食肆時， "酒吧 "或 "酒館 "只涵蓋那些主要用作售賣
及供應酒精飲料的區域，而不包括食肆的進膳地方。  

 
 
9.7.2 《無煙工作間法例》原先只給予賭博場所、酒吧及酒館兩年

適應期，並於 1997年 1月 1日在該等地方實施禁煙。然而，煙草業在 1996
年支持一項法案，將已訂定的禁煙生效日期延展至 2000年 1月 1日。
健康關注組織反對該項法案，認為此舉會使該等工作間的僱員未能獲

得在安全及無煙環境下工作的保障。該項法案最終獲通過，但把延長

期限減至一年，即到 1998年 1月 1日為止。期間，賭博場所、酒吧及酒
館只須在可行情況下設立禁煙區。 148 

                                                 
147 《勞工法典》第 6404.5(d)及 (f)條。  
148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2001)，第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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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9.8.1 加州生服務處在 2003年聲稱，禁煙事實上對加州的款待業
有利。 149 例如，即使在 1995年實施無煙食肆及在 1998年實施無煙酒
吧後，飲食場所的應課稅銷售由 1995年的 260億美元 (2,030億港元 )，
持續增至 2000年的 350億美元 (2,730億港元 )。生服務處委託私人顧
問公司進行的調查顯示，在 2002年，75%受訪酒吧東主及僱員較喜歡
在無煙環境下工作，而 1998年的比率為 47%；另一方面， 79%光顧酒
吧的受訪人士認為，在會所、酒吧、酒廊及設有酒吧的食肆提供無煙

環境十分重要，而 1998年的比率為 66%。  
 
9.8.2 此外，加州公平委員會 (California Board of Equalization)表示，加
州酒吧及食肆在 2003年的僱員人數，較 1995年在食肆實施無煙政策前
增加了約 200 500人。  
 
 
9.9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9.9.1 加州生服務處表示，自《無煙工作間法例》於 1998年在酒
吧、酒館及賭博場所實施後，該法例曾多次受到法律挑戰，但在加州

法院並無任何挑戰成功的個案。 150 在一些個案中，法院裁定有關法
例符合憲法、絕不含糊、其保障一視同仁及沒有妨礙地方政府訂立更

嚴厲的控煙措施。法院亦裁定吸煙並非憲法賦予的權利，而提供煙灰

缸反映東主明知及故意准許顧客吸煙。法院認為酒吧東主須做更多禁

煙工作，而非只張貼 "不准吸煙 "的標誌及要求顧客不吸煙。  
 

                                                 
149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2003)。  
150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2001)，第 34至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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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  澳洲昆士蘭州  
 
 
10.1 背景  
 
 
10.1.1 昆士蘭是澳洲首個在工作間及公眾地方全面禁煙的州份。官

方數據顯示，該州約有 20%人口吸煙，每年超過 3 400人因吸煙死亡或
死於與吸煙有關的疾病。  
 
10.1.2 在 2001年，政府大幅修訂《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
(Tobacco and Other Smoking Products Act 1998)，務求減少二手煙。該法令
將大部分圍封地方 (包括非持牌食肆 )列為禁煙區，任何人在這些地方
吸煙即屬犯罪。  
 
10.1.3 在 2004年年初，政府根據《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
的規定檢討該法令。經檢討後，政府在 2004年 11月制定新的煙草法，
即《 2004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修訂法令》 (Tobacco and Other Smoking 
Products Amendment Act 2004)。該項在 2005年 1月 1日生效的新法令，推
行了政府聲稱是全澳洲 "最嚴格 "和 "最全面 "的禁煙規定。 151  
 
 
10.2 法定禁煙地方  
 
 
10.2.1 根據《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於 2005年 1月 1日或該日前
生效的修訂條文，除少數獲豁免的地方外，所有圍封的地方均須禁

煙。 "圍封地方 "指設有天花板或上蓋，以及完全或大部分被圍封 (不
論永久或暫時 )的地方或車輛。 152 
 
10.2.2 由 2005年 1月 1日起，禁煙已擴展至以下的室外公眾地方： 153 
 

(a)  非住宅樓宇入口的 4 米範圍內；  
 
(b)  通常向公眾開放的兒童遊樂場設施任何部分的 10 米範
圍內；  

                                                 
151 資料來自昆士蘭健康局網頁 : 

http://www.health.qld.gov.au/atods/tobaccolaws/index.asp.[Accessed April 2005]。  
152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26Q條。  
153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26ZH至 26ZL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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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大型體育設施管理局 (Major Sports Facilities Authority)管
理的各大型體育設施；及  

 
(d)  在日出至日落時分，設有救生員巡邏，並以紅旗及黃旗
標示安全游泳界線的海灘，以及指定的室外游泳地方 (如
人造海灘 )。  

 
 
10.2.3 此外，由 2005年 1月 1日至 2006年 7月 1日，政府將逐步在以下
地方禁煙：  
 

(a)  室內持酒牌處所；   
 
(b)  室內持酒牌處所的博彩機；及  
 
(c)  室外飲食地方內有提供食物或飲料或讓顧客飲食以作為
營業一部分的範圍。 154 

 
 
10.3 豁免禁煙的地方  
 
 
圍封地方  
 
10.3.1 圍封地方的禁煙規定不適用於： 155 
 

(a)  住宅處所，但處所的部分地方若用作經營業務，並同時
有一名或以上並非居於該處所的人士身處其中的該部

分，則不獲豁免禁煙；  
 
(b)  多單位居所，但居所的公用地方除外；  
 
(c)  私用車輛，或車廂內只有一人的商用車輛；  
 
(d)  賭場內的豪華博彩室；  
 
(e)  持牌經營場所（不包括正在供應膳食的進膳地方）、揼
波拿博彩區，以及賭場內的博彩桌；  

 
(f)  受保護的設施，例如監獄；及  

                                                 
154 "室外飲食地方 "指沒有圍封的地方，這些地方沒有天花板或上蓋、沒有完全
或大部分被圍封，並由經營業務的人士開設，目的是供顧客食用由該地方提

供的食物或飲料。  
155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26R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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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表演時須吸煙的人士。  
 
 
非住宅樓宇的入口  
 
10.3.2 非住宅樓宇入口的禁煙規定不適用於： 156 
 

(a)  住宅處所或多單位居所 (包括汽車酒店、旅舍、寄宿處及
護養院 )的入口；  

 
(b)  領有一般、會所或特別 (賭場 )牌照的持酒牌處所的入口； 
 
(c)  沒有對外開放的非住宅樓宇的入口 (例如不開放作商業
用途的樓宇 )，即使樓宇的業主或職員可在辦公時間後使
用該等入口；  

 
(d)  在指定室外行人購物場所內的吸煙者；及  
 
(e)  在汽車內，或沒有停留在非住宅樓宇的入口（或沒有在
該等入口附近）而只途經該等入口的吸煙者。  

 
 
兒童遊樂場設施  
 
10.3.3 兒童遊樂場設施的禁煙規定不適用於駕車途經遊樂場的吸

煙者、或在私人後院的遊樂場設施。 157 
 
 
大型體育設施  
 
10.3.4 大型體育設施的禁煙規定不適用於有關設施的道路、停車

場、郊遊地方及公園用地。 158 

                                                 
156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26ZJ條。  
157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26ZK條。  
158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26ZE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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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飲食地方  
 
10.3.5 領有一般、會所或特別 (賭場 )牌照的持酒牌處所 (如酒吧、會
所及賭場 )的佔用人可指定該些處所轄下室外的部分地方為指定室外
吸煙區。在這類處所的室外地方，可設有多過一個指定室外吸煙區。

每個指定室外吸煙區須符合以下規定： 159 
 

(a)  指定室外吸煙區 (或各個指定室外吸煙區 )的總面積不可
超過處所室外地方總面積的 50%；  

 
(b)  每個指定室外吸煙區須有緩衝設施作分隔，緩衝設施必
須是最少 2.1 米高不透煙的隔牆，或最少兩米闊的區間
(如花園或小徑 )及在區間內不可飲食或吸煙；及  

 
(c)  每個指定室外吸煙區須符合吸煙管理計劃書的控煙規
定；該計劃書是持牌人按法例規定須擬備的文件，述明

持牌人如何在處所內管理及減少吸煙。 160  
 
 
10.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10.4.1 禁止或限制吸煙的大型體育設施及室外飲食地方的佔用人

須負上若干法律責任。 "佔用人 "指管理、控制，或主管上述地方或其
部分的人士， 161 亦包括按道理似乎應是該地方佔用人或負責人的人
士。 162 
 
10.4.2 另一方面，禁煙地方的負責人無須就執行以下地方的禁煙法

例負上法律責任：非住宅樓宇入口、兒童遊樂場設施、設有救生員巡

邏的海灘，以及指定室外游泳地方。  

                                                 
159 《 2004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修訂法令》第 26ZA條。  
160 吸煙管理計劃書須： (a)劃出指定室外吸煙區、供應食物的室外地方，以及分
隔吸煙與禁煙地方的緩衝區； (b)述明持牌人如何盡量減低職員及顧客吸入香
煙煙霧的機會； (c)闡述給予職員的培訓或指導，以確保能遵從法例及計劃的
規定；及 (d)設置指示牌清楚顯示何處准許或不准吸煙。  

161 Schedule, Dictionary, the Tobacco and Other Smoking Products Act 1998 as amended。  
162 經修訂的《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第 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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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體育設施的佔用人  
 
10.4.3 如大型體育設施的佔用人發現有人士在設施內吸煙，該佔用

人、或其僱員或代理人有責任指示該人士停止吸煙，並告知他若不遵

從有關指示，即屬違法。否則，佔用人便觸犯法例。 163 
 
 
室外飲食地方的佔用人  
 
10.4.4 室外飲食地方如設有指定室外吸煙區，其佔用人須嚴禁任何

人在該地方以外的非吸煙區吸煙。佔用人及其代理人須指示吸煙者不

可在非吸煙區吸煙，並告知吸煙者，若吸煙者不遵從禁煙規定，即屬

違法。如有吸煙者不遵從指示，佔用人不可向該吸煙者提供食物或飲

料。  
 
10.4.5 設有指定室外吸煙區的持酒牌處所佔用人須： 164 
 

(a)  禁止任何人士在該指定室外吸煙區以外的地方吸煙；  
 
(b)  在指定室外吸煙區內，確保沒有飲食供應、沒有人進食、
沒有娛樂提供及沒有設置博彩機；  

 
(c)  確保指定室外吸煙區及其緩衝設施符合法律規定；  
 
(d)  擬備及備存注釋 160 所述的最新吸煙管理計劃書；  
 
(e)  在指定室外吸煙區內或附近展示告示，表示該處所已制
訂吸煙管理計劃書，可讓顧客索閱；及  

 
(f)  按獲授權人員要求，出示吸煙管理計劃書，以供其查閱。 

                                                 
163 《 2004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修訂法令》第 26ZG條。  
164 《 2004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修訂法令》第 26ZB及 26Z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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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佔用人如讓任何人在法定禁煙區內吸煙，可被裁判法院檢

控，並可被罰款最高達 1,500澳元 (9,000港元 )(在 2006年 7月 1日後，罰
款會增至最高達 10,500澳元 (63,000港元 ))。  
 
 
10.5 執行機關  
 
 
10.5.1 昆士蘭的禁煙工作由昆士蘭健康局 (Queensland Health)的環境
生主任執行。昆士蘭健康局是昆士蘭政府生部長領導的公營機

構。環境生主任可發出改善通知書和收取即場罰款，並可就違例事

項展開法律程序。他們一般不穿制服，但會在提出任何問題前出示證

件。  
 
 
10.6 禁煙的遵行情況  
 
 
10.6.1 昆士蘭政府至今未有就新禁煙規定於 2005年 1月生效後款待
業的遵行情況公布任何資料。至於《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
的遵行情況，昆士蘭健康局曾在 2003年 1月至 6月期間巡查昆士蘭東南
部的持酒牌處所，並無發現顧客在巡查的圍封持牌處所的進膳地方吸

煙。唯一發現不遵行規定的地方，是有些持牌人沒有依規定在其處所

的進膳地方展示 "不准吸煙 "標誌。 165 
 
 
10.7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室內持酒牌處所  
 
10.7.1 根據《 2004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修訂法令》，室內持酒牌
處所可在 2005年 1月 1日至 2006年 7月 1日逐步禁煙：  
 

(a)  第一階段，由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持酒牌處所全部室內
地方的最少三分之一，以及處所內最少三分之一的博彩

機須列為禁煙區；  
 

                                                 
165  Queensland Health (2004)，第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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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階段，在 2005 年 9 月 1 日前，持酒牌處所室內地方
及處所內博彩機的禁煙範圍須增加到最少三分之二；及  

 
(c)  第三階段，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前，持酒牌處所全部室內
地方及處所內所有博彩機須禁煙。  

 
 
室外飲食地方  
 
10.7.2 室外飲食地方在 2006年 7月 1日前可暫不實施禁煙規定。  
 
 
寬限期  
 
10.7.3 政府給予 3個月寬限期 (由 2005年 1月 1日至 2005年 3月 30日 )，
讓公眾及業界了解新的禁煙規定。在此段期間，環境生主任巡視各

處所，並提供有關禁煙的指引及教育。  
 
 
10.8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10.8.1 政府至今未有就禁煙對昆士蘭款待業的經濟影響公布任何

研究。在檢討《 1998年煙草及其他吸煙產品法令》的公眾諮詢文件中，
166 昆士蘭健康局引述澳洲維多利亞控煙健康中心一項研究，表示在
食肆及酒吧實施禁煙政策後，對經濟並無負面影響。 167 昆士蘭健康
局亦引用維多利亞州的經驗，表示儘管維多利亞州禁煙後，博彩收入

下跌接近 23%，但收入減少沒有使博彩業虧損。  
 
 
10.9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10.9.1 在昆士蘭，無煙工作間法例下的禁煙規定至今沒有受到任何

法律挑戰。  

                                                 
166 Queensland Health (2004)，第 18頁。  
167 新加坡政府亦引用有關檢討結果，以支持政府擴大法定禁煙地方的建議。參
閱本報告第 5.7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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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11.1 背景  
 
 
11.1.1 在卑詩省，勞工賠償局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在 1992年首
次提出在工作間禁煙的建議。勞工賠償局是省級法定機構，負責執行

《勞工賠償法令》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按照該法令，勞工賠償
局可制定並執行防止僱員吸入二手煙的規例。 168 
 
11.1.2 勞工賠償局在 1997年 7月通過《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當中有條文規定所有僱主須防
止僱員在准許吸煙的室內地方工作，並有一條已訂明自動失效日期的

條款，該條款容許款待業等地方在 2000年 1月前毋須遵守禁煙規定。
然而，款待業以該自動失效條款未有充分諮詢公眾，而向該條款提出

法律挑戰。卑詩省最高法院在 2000年 3月認同款待業的法律挑戰，裁
定該自動失效條款無效 (參看第 11.8.1及 11.8.2段 )。該自動失效條款僅
生效兩個半月。  
 
11.1.3 在 2000年 4月，勞工賠償局發表規管二手煙的《職業健康及安
全規例》修訂擬稿，向公眾諮詢。擬修訂的規例要求所有僱主 (包括
款待業僱主 )在 2001年 9月 10日或以前在工作間禁煙，或限定只可在指
定吸煙區內吸煙。不過，卑詩省政府鑒於款待業關注到擬議禁煙規定

對小型企業有負面經濟影響，而要求勞工賠償局考慮把經修訂《職業

健康及安全規例》的生效日期延至 2002年 4月 30日。勞工賠償局不同
意卑詩省政府的要求，但省政府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堅持延期實施

經修訂的規例。  
 
11.1.4 至 2002年 1月，卑詩省政府指示勞工賠償局考慮再修訂《職
業健康及安全規例》，容許款待業僱員選擇是否在指定吸煙區工作，

最長時間不超過他們在該段輪班工時的 20%，儘管勞工賠償局反對，
但卑詩省政府堅持該修訂。再經修訂的《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最終

在 2002年 5月 1日生效。《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成為卑詩省規管二手
煙最重要的立法措施。該省人口約有 16%為吸煙者。  

                                                 
168 勞工賠償局根據《勞工賠償法令》成立，由卑詩省政府技能發展及勞工廳廳
長 (Minister of Skills Development and Labour)委任的理事會管理。勞工賠償局可就職
業健康、安全及環境事宜制定該局認為必要或可取的規例。廳長可指示勞工

賠償局考慮是否應制定、廢除或修訂該局的規例。倘若勞工賠償局沒有按廳

長建議制定、廢除或修訂該局的規例，省督會同執行委員會 (Lieutenant Governor 
in Council)可按規例，根據廳長建議制定、廢除或修訂勞工賠償局的規例，而
這些規例生效時會被視為勞工賠償局的規例。參看《勞工賠償法令》第 111、
225及 2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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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法定禁煙地方  
 
 
11.2.1 按照《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在任何被定義為 "有僱員在
從事或很可能會從事任何工作的任何地方，並包括僱員工作時使用的
任何船舶、車輛或移動設備 "169 的工作間內，僱主須防止僱員吸入二
手煙。根據勞工賠償局發出的指引，這項對僱主的法定規定旨在防止

僱員吸入二手煙，而非禁止僱員選擇吸煙。就此，僱主可選擇： 170 
 

(a)  在整個工作間禁煙；或  
 
(b)  限定只可在指定吸煙區內吸煙，或藉其他同樣有效的方
法限制吸煙，171 並確保在正常情況下僱員不會在准許吸
煙的室內地方工作。  

 
 
11.3 豁免禁煙的地方  
 
 
11.3.1 在公眾娛樂設施中，對公眾開放的範圍可豁免禁煙，但僱主

須提供獨立的吸煙地方。根據《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該類娛樂設

施包括： 172 
 

(a)  食肆和雞尾酒酒廊；  
 
(b)  酒吧、酒館和夜總會；  
 
(c)  揼波拿博彩場館和賭場；及  
 
(d)  保齡球場。  

 

                                                 
169 《勞工賠償法令》第 106條。  
170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1及 4.82條。  
171 根據勞工賠償局的指引， "其他同樣有效的方法 "包括設置能有效抽吸在吸煙
活動附近的香煙煙霧並直接排放到室外的通風系統，確保廢氣不再循環流入

工作範圍，並會補充新鮮空氣。  
172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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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在上述娛樂設施提供的獨立吸煙地方： 173 
 

(a)  如屬揼波拿博彩場館以外的公眾娛樂設施，所佔樓面面
積不可超逾公眾可使用總樓面面積的 45%；  

 
(b)  如屬揼波拿博彩場館，所佔樓面面積不可超逾公眾可使
用總樓面面積的 65%；  

 
(c)  如屬持酒牌的公眾娛樂設施，所佔樓面面積不可超逾按
牌照供應酒類範圍總樓面面積的 45%，而且設施內的指
定吸煙室不可多於兩個，每個吸煙室的面積不可超逾 80
平方米；  

 
(d)  不可設置工作間，包括供僱員使用的辦公桌或工作台；
而在公眾娛樂設施內，工作間包括水吧區、食物或飲品

準備區、等候區、收款櫃檯、電腦終端機及揼波拿號碼

宣布台； 174 
 
(e)  須以標誌或其他有效方法明確標示其為吸煙地方；及  
 
(f)  須設於安全而且空氣可自由流通的室外地點，175 或結構
上與其他範圍隔開的指定房間。  

 
 
11.3.3 獨立吸煙地方如為指定房間，則須設有非環流抽風排氣系統

或空氣潔淨系統， 176 或二者兼備，使房間通風。有關系統須符合特
定的法例規定。 177 
 

                                                 
173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3條。據勞工賠償局指出，在釐定設立指定獨
立吸煙地方所需佔用的總樓面面積比率時，毋須考慮室外平台的樓面面積。

參看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2005)。  
174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2005)。  
175 據勞工賠償局指出，安全室外地點通常是指有地板、屋頂，而不多於兩邊有
障礙的範圍，同時亦須考慮毗連的建築物及物件。香煙煙霧不可擴散至室內

工 作 範 圍 。 僱 主 須 負 責 證 明 並 無 二 手 煙 積 聚 。 Available from: 
http://www.worksafebc.com/news/campaigns/ets/new_30_20_20.asp [Accessed March 2005]。  

176 如使用空氣潔淨系統，僱主須確保該系統最少達到對大小為 0.3微米的粒子有
95%運作效率的標準。  

177 根據《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3條，該等規定包括： (a)空氣是由禁煙範
圍流向指定房間； (b)流入指定房間的空氣流量最少處於每分鐘每人 35立方呎
的通風率； (c)空氣不會以再循環或從指定吸煙室流轉至禁煙範圍的方式排
放；及 (d)根據法例保存有關系統的檢查和維修保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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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只在下列情況下僱員才可獲准在指定吸煙室工作： 178 
 

(a)  他們須就危及人命、健康或財產的緊急事態應變，或須
調查不法活動；  

 
(b)  在一天 24 小時中僱員的工作期間 (僱員活動受僱主支配
的期間 )內，他們在吸煙室內的工作時間不超逾該段期間
的 20%；  

 
(c)  他們只能在吸煙室內間歇工作 (如就 (b)段所述他們在該
輪班時段中 "少於 20%被分配的時間 "內，但在這段期間
他們不可連續在房間內工作 )；及  

 
(d)  他們可選擇不進入吸煙室執行職務 (除就緊急事態應變
及調查不法活動外 )，或在吸煙室內工作不超逾他們工作
期間的 20%。  

 
 
11.4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在整個工作間禁煙的僱主  
 
11.4.1 選擇在整個工作間禁煙的僱主須向勞工賠償局人員提供遵

行規例的證明。該等證明通常包括： 179 
 

(a)  已設定的無煙工作間政策；  
 
(b)  向所有僱員傳達該禁煙政策；  
 
(c)  工作間入口設有標誌，提醒訪客該工作間禁煙；及  
 
(d)  並無煙灰缸、煙蒂或任何顯示工作間有人正在吸煙的跡
象。  

                                                 
178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2(3)及 4.83(8)條。  
179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 Guidelines Part 4 –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Available from: http://regulation.healthandsafetycentre.org/s/GuidelinePart4.asp?ReportID=22354 
[Accessed M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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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並非供公眾娛樂的設施設立指定吸煙區的僱主  
 
11.4.2 在並非公眾娛樂設施的工作間，僱主如選擇限定只可在指定

吸煙區內吸煙，便須： 180 
 

(a)  使用標誌或其他有效方式向僱員清楚標示出吸煙區；  
 
(b)  確保吸煙區設於安全的室外地點或結構上與其他區域隔
開的房間；  

 
(c)  如須防止香煙煙霧擴散至工作間，在指定吸煙室裝設符
合特定法例規定的獨立及非循環抽風排氣系統；及  

 
(d)  確保僱員除在有限情況下，不會在准許吸煙的室內地方
工作。 181 

 
 
公眾娛樂設施的僱主  
 
11.4.3 在准許吸煙的公眾娛樂設施中，僱主須： 182 
 

(a)  使用標誌或其他有效方式向僱員清楚標示出獨立吸煙
區；  

 
(b)  確保獨立吸煙區符合第 11.3.2 段提述的條件；  
 
(c)  確保僱員只會在第 11.3.4 段提述的情況下在指定吸煙室
內工作；及  

 
(d)  避免對選擇不在指定吸煙室間歇工作的僱員採取歧視行
動。  

                                                 
180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2條。  
181 根據《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2條，這些情況包括： (a)僱員須進入室內
地方，就危及人命、健康或財產的緊急事態應變，或調查不法活動； (b)香煙
煙霧已被有效清除；及 (c)有關工作間屬公眾娛樂設施。  

182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第 4.8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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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對於沒有遵守《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的僱主，判處的基本

罰款數額由一些算式釐定。該些算式以評估薪酬和風險為基準，罰款

數額可由 1,000加元 (6,400港元 )至 75,000加元 (48萬港元 )不等。如繼續
及／或蓄意違規，可被判處更高罰則。  
 
 
11.5 執行機關  
 
 
11.5.1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由勞工賠償局負責執行。該局可對

蓄意或屢次違反《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的人士，以行政手段徵收罰

款。  
 
 
11.6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11.6.1 當局並無為款待業訂定過渡安排。表示有計劃在公眾娛樂設

施設立指定吸煙區的款待業僱主，即使在 2002年 5月 1日或以前仍未準
備妥當，他們仍有責任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管理措施，防止僱員吸入

二手煙。該等措施可包括提供安全的室外吸煙地點，或在整個工作間

全面禁煙。  
 
 
11.7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11.7.1 《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中豁免款待業工作間毋須限制吸煙

的自動失效條款在 2000年 3月被法院推翻後，勞工賠償局須再諮詢公
眾，於是委聘私人顧問公司研究自動失效條款對款待業實際及可能的

經濟影響。研究結論認為，規定款待業在整個工作間禁煙或限定只可

在指定吸煙區吸煙的措施，在首數個月對款待業可能會有負面影響，

但長遠而言這些影響很大可能會變得微不足道。此外，儘管部分款待

業業界短期內會蒙受較大影響，但他們仍可以合理成本建造指定吸煙

室，而此舉應可減輕有關影響。 183 

                                                 
183 Pacific Analytics Inc. (2001)，第 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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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禁煙受到的法律挑戰  
 
 
11.8.1 卑詩省有一宗惹起爭議的訴訟案例，就是款待業針對實施無

煙工作間規例提出的B.C. Liquor Licensees訴W.C.B. 2000 BCSC 505一案。184 
 
11.8.2 在 2000年 3月，卑詩省酒牌持有人及酒類零售商協會 (Liquor 
Licensees and Retails Association)在卑詩省最高法院向勞工賠償局提出法
律挑戰。該協會質疑勞工賠償局是否有權限在《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

中擬定 "自動失效條款 "，在未給予受影響人士和團體適當通知的情況
下，取消款待業工作間毋須遵守《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有關公眾地

方吸煙限制的豁免安排。根據《勞工賠償法令》，勞工賠償局採納某

項規例前，須召開足夠次數的公聽會，並給予受影響人士和團體適當

通知。該協會辯稱，指自動失效條款在 1997年才加入《職業健康及安
全規例》內，其時勞工賠償局已完成就該項規例的公聽程序，而勞工

賠償局在 1998年 4月自動失效條款訂立前，亦沒有通知協會有關制定
該條款的事宜或進一步諮詢協會。此外，勞工賠償局承認，難以預測

自動失效條款對受影響款待業地方所造成的影響。最高法院認為，由

於實施的《職業健康及安全規例》並非勞工賠償局舉行公聽會時提出

的規例擬稿，而勞工賠償局亦無權限在未給予受影響人士和團體適當

通知的情況下，訂立自動失效條款，故此裁定自動失效條款無效。  

                                                 
184  有 關 B.C. Liquor Licensees訴 W.C.B. 2000 BCSC 505一 案 的 判 決 理 據 ， 參 看 ：

http://www.courts.gov.bc.ca [Accessed 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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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  ⎯⎯  分析  
 
 
12.1 引言  
 
 
12.1.1 本章根據是項研究的結果，概述下列事宜，當中大部分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於 2005年 4月 29日刊登憲報的
《 2005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 2005年修訂條例
草案》 ")獲處理：  
 

(a)  法定禁煙地方，包括食肆、酒吧和其他款待業處所的室
內地方；教育和福利機構的室內和室外地方及室內工作

間／公眾地方；  
 
(b)  法定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c)  執行機構；  
 
(d)  禁煙規定的遵行情況；  
 
(e)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及  

 
(f)  禁煙規定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12.1.2 本章討論這些事宜時，不但參考了《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
亦參考了現行《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該條例最初在 1982年制定，
最近期於 1997年被修訂。在香港特區，該條例一直是管制二手煙的基
本法律架構。  
 
12.1.3 為方便議員討論，附錄 I載述了香港特區與 10個選定地方法
定禁煙／限制吸煙範圍的比較。附錄 II比較了香港特區與該 10個選定
地方有關實施法定禁煙／限制吸煙的事宜。附錄 III載述了有關愛爾
蘭、挪威及泰國的吸煙政策背後的一些社會經濟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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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法定禁煙地方  
 
 
食肆的室內地方  
 
12.2.1 在研究的 10個地方中，大部分支持或傾向支持在食肆室內全
面禁煙。愛爾蘭、挪威、加州及昆士蘭均支持在該等處所全面禁煙。

在愛爾蘭、挪威及加州，禁煙範圍不但包括所有空調食肆，亦包括沒

有空調的食肆。在昆士蘭，正在分階段推行的禁煙規定，其範圍同樣

全面。新加坡及泰國的禁煙範圍只限於設有空調的室內食肆。英國及

台灣目前容許在所有食肆室內吸煙，但正考慮稍後禁煙。  
 
12.2.2 在研究的地方中，只有日本沒有立法禁止或限制在食肆室內

吸煙。與大部分選定地方不同，卑詩省容許食肆僱主把室內吸煙限制

在指定區域。  
 
12.2.3 在香港特區，根據現行《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座位少於
200個的食肆不受任何法定禁煙限制，但室內座位超過 200個的食肆則
須把不少於三分之一的室內面積劃為禁煙區。《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
建議在所有食肆 (不論其面積及座位數量 )室內全面禁煙 185，此舉與大

部分選定地方的做法相若。  
 
 
酒吧的室內地方  
 
12.2.4 在 10個選定地方中，對酒吧室內全面禁煙的支持，不及對食
肆室內全面禁煙的支持般一面倒。有 4個選定地方 (愛爾蘭、挪威、加
州及昆士蘭 )在所有酒吧室內禁煙，另有兩個地方 (目前容許在酒吧室
內吸煙的新加坡及台灣 )現正考慮稍後跟從這種做法。另一方面，英
國及卑詩省於若干情況下容許在酒吧室內吸煙。英國建議在預備及供

應食物的酒吧室內禁煙，但在該些只預備及供應飲品的酒吧，則容許

吸煙。卑詩省容許酒吧僱主酌情決定在酒吧室內禁煙或限制顧客在指

定區域吸煙。泰國及日本均沒有以法定形式禁止或限制在酒吧室內吸

煙。  

                                                 
185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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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在香港特區，現行《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沒有規定在酒吧
禁止或限制吸煙。鑒於很多酒吧實際上以食肆牌照經營 186，《 2005年
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在所有酒吧的室內地方禁煙。 187 
 
 
食肆及酒吧的室外地方  
 
12.2.6 在研究的 10個地方中，大部分 (挪威、英國、新加坡、泰國、
日本、台灣、加州及卑詩省 )均沒有在食肆及酒吧的室外地方禁止或
限制吸煙。只有愛爾蘭及昆士蘭這兩個選定地方在款待業處所的室外

地方管制吸煙。在愛爾蘭，只有在完全沒有上蓋的持牌經營處所 (或
其中一部分 )，或在持牌經營處所有上蓋的室外部分，而該部分有不
超過 50%的周邊被一堵牆或類似構築物包圍，才容許吸煙。在昆士
蘭，只有在室外飲食地方的指定區域，才可吸煙，而指定吸煙區須受

到一個吸煙管理計劃規管。  
 
12.2.7 在香港特區，現行《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及《 2005年修訂
條例草案》的禁煙規定，均不適用於食肆及酒吧的室外地方。  
 
 
非食肆及酒吧的款待業處所的室內地方  
 
12.2.8 在研究的 10個地方中，除食肆及酒吧外，其他具體的款待業
處所類別  例如卡拉OK場所、麻將館或商營浴室，很少在有關的無煙
法例或建議中列明。儘管如此，該等場所可納入持牌經營食肆或飲酒

場所、公眾娛樂場所或公眾地方的類別，因此在是項研究的地方，其

法例或建議實際上可涵蓋該等場所。  
 
12.2.9 在選定的 10個地方中，有 3個地方 (愛爾蘭、挪威及加州 )在所
有類別的款待業處所室內禁煙。昆士蘭幾乎在所有類別的款待業場所

室內禁煙，只有賭場內某些地方 (例如揼波拿 (bingo)及賭桌區 )可豁
免。英國、新加坡及台灣政府現正考慮在所有款待業場所的室內地方

實施禁煙（在英國只提供飲料的酒吧除外）。在其餘的 3個選定地方，
無煙政策所規定的限制較少。泰國沒有把卡拉OK場所、麻將館或商
營浴室列明為無煙地方。卑詩省容許公眾娛樂場所之類的款待業場所

把吸煙限制在指定區域。日本是唯一的選定地方，沒有以法定形式在

任何款待業場所禁止或限制吸煙。  

                                                 
186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b)，第 2頁。  
187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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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0 在香港特區，除了食肆外，現行《吸煙 (公眾生 )條例》沒
有限制在款待業處所的室內地方吸煙。《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建議
擴展禁煙規定至該等處所。政府原先計劃把商營浴室及麻將館豁免於

禁煙建議，但考慮到該等處所的工人亦會普遍受二手煙影響，現已放

棄該計劃。 188 
 
 
教育機構  
 
12.2.11 在 10個選定地區中，過半數 (愛爾蘭、挪威、新加坡、台灣、
加州及昆士蘭 )在幼稚園室內全面禁煙，其中有 5個地區 (不包括台灣 )
更把禁煙規定擴展至中小學的室內地方。台灣現時雖容許在中小學的

指定室內地方吸煙，但政府正建議把禁煙規定擴大至該等地方。英國

亦正考慮在全國所有教育機構的室內地方禁煙。泰國、卑詩省及日本

對教育機構採取較寬鬆的無煙政策。泰國容許在學前服務中心及中小

學的私人房間吸煙。在卑詩省，教育機構可全面禁煙或規定只可在指

定地方吸煙。日本至今仍未有立法限制在教育機構內吸煙，儘管越來

越多學校已主動選擇禁煙。  
 
12.2.12 在 10個選定地區中，半數 (愛爾蘭、挪威、加州、昆士蘭及
英國 )已禁止或考慮禁止在大學或專上學院的室內吸煙，189 而餘下半
數地區則沒有在該等機構的全部室內地方禁煙。在新加坡，當局禁止

在指定的室內地方吸煙。泰國及卑詩省亦不支持全面禁煙。在選定地

區中，只有日本及台灣沒有立法限制在該等機構內吸煙。  
 
12.2.13 在香港特區，現行《吸煙 (公眾生 )條例》沒有強制規定幼
稚園、中小學、大學或專上學院的管理當局必須指定學校校舍或其部

分地方為禁煙區。《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規定，幼稚園和中小學的
室內及室外地方，以及所有大學及專上學院的室內地方，一律      
禁煙。 190 

                                                 
188 立法會秘書處 (2005)，第 2頁，以及HK Government preparing to expand smoking ban, the 

Associated Press, 1 April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english.sina.com/taiwan_hk/1/2005/0401/26306.html. [Accessed April 2005]。 

189  愛爾蘭容許在該等教育機構的住宅區吸煙。  
190 《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第 20條及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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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構  
 
12.2.14 大部分選定地方已在醫院、診療所及院舍中心的室內禁止或
限制吸煙，又或正考慮在該等地方禁煙，一些選定地方則容許在若干

福利機構內吸煙。特別是，愛爾蘭並無在護養院、療養院、精神科醫

院及中央精神病院內禁煙。在加州，長期護理設施可選擇為病人設定

吸煙區。英國亦建議成人療養院、成人長期護理院、精神科醫院和治

療中心可豁免於無煙法例的規管，但當中部分機構 (例如精神科醫院
和治療中心 )較長遠而言可能會轉為無煙地方。  
 
12.2.15 在香港特區，現行法定禁煙規定不適用於持牌或註冊安老
院、住院戒毒中心及醫院。《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建議把禁煙規定
擴展至這些地方的室內範圍。 191 
 
 
其他室內工作間／公眾地方  
 
12.2.16 在 10個選定地方中，大部分 (愛爾蘭、挪威、英國、台灣、
加州、昆士蘭及卑詩省 )在室內工作間／公眾地方一般全面禁止或限
制吸煙，或建議該等地方禁煙。新加坡、泰國及日本則在室內工作間

／公眾地方指定若干地點為禁煙區，而非全面地禁煙或限制吸煙。新

加坡政府已表示擬不再需要一份詳盡無遺的禁煙地方名單，而改為在

所有室內工作間／公眾地方（除了例外情況）禁煙。  
 
12.2.17 在香港特區，現行法例並無規定在工作間或公眾地方的室內
範圍禁止或限制吸煙。《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將這些範圍列為
法定禁煙區。 192 
 

                                                 
191 《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第 20條及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2頁。  
192 《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第 5條及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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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禁煙地方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12.3.1 除了日本至今沒有及仍未建議訂立全國性無煙法例，所有其

他選定地方均賦予或建議賦予無煙地方的負責人類似的法律責任。特

別是，法例規定負責人必須展示 "嚴禁吸煙 "的標誌；他們亦無權要求
在禁煙區吸煙的人士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在必要時使用合理武力將

吸煙者逐出禁煙區。儘管如此，他們的責任仍有不同之處：  
 

(a)  只有愛爾蘭及昆士蘭立法規定負責人須制訂和落實一個
書面的無煙政策；及  

 
(b)  有 6 個選定地方 (愛爾蘭、英國、新加坡、台灣、加州及
昆士蘭 )立法規定或建議規定負責人須要求違例者停止
在法定禁煙區吸煙。然而，該等選定地方並無賦權負責

人在必要時使用合理武力將違例者逐出禁煙區或將該人

扣留。此外，在這些選定地方中，只有台灣不懲處未有

勸諭吸煙者停止在禁煙區吸煙的負責人。  
 
12.3.2 在香港特區，根據現行《吸煙 (公眾生 )條例》， 193 法定禁
煙區的管理人 194 須執行禁煙規定，例如要求違例者將燃的香煙弄
熄，以及如違例者沒有這樣做，可要求他或她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離

開禁煙區。如違例者沒有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離開禁煙區，管理人可

在必要時使用合理武力將該人士逐出禁煙區，並將該人士扣留及召喚

警方到場協助。此外，管理人必須在每個禁煙區的顯眼處，設置足夠

數目的 "嚴禁吸煙 "標誌。《 2005年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將現有法定禁
煙地方管理人所獲得的執法權力，賦予新指定禁煙地方的管理人。根

據建議，如有關處所已遵照法例規定展示 "嚴禁吸煙 "標誌，即使有人
士在該處吸煙，管理人也無須為此負責。 195 

                                                 
193 《吸煙 (公眾生 )條例》第 3、 4及 5條。  
194 根據《吸煙 (公眾生 )條例》第 2條， "管理人 "包括助理管理人、任何擔任類
似管理人或助理管理人職位的人士或任何負責管理或管控或控制指定禁煙區

的人士，亦包括升降機所在的建築物的擁有人、佔用人或承租人、或管控或

控制該建築物或升降機的人士，以及有關機構負責指定任何禁煙區的主要高

級人員。  
195  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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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執行機關  
 
 
12.4.1 在研究的 10個地方中，負責執行禁煙規定機關的權力有若干
差別。特別是，只有加州、昆士蘭及卑詩省的執行機關可向違反禁煙

規定的人士徵收罰款。此外，只有新加坡賦權認可人員，可逮捕任何

被合理地懷疑已違反禁煙規定的人士。  
 
12.4.2 在香港特區，現行《吸煙 (公眾生 )條例》並無明文賦權香

港特區政府生署轄下的控煙辦公室執行該條例。控煙辦公室的職能

只限於加強及協調政府的反吸煙工作，例如監察法例的遵守情況，以

及協助公眾場所的管理人及員工遵守和執行禁煙規定。196 根據《 2005
年修訂條例草案》，控煙辦公室的人員有權就該條例下的現有罪行及

法例修訂所涵蓋的新罪行提出檢控。他們亦會獲賦予其他執法權力，

包括進入處所、調查、取走樣本及檢取證據的權力。 197 
 
 
12.5 禁煙規定的遵行情況  
 
 
12.5.1 在 10個選定地方中，只有愛爾蘭、挪威、加州及昆士蘭曾就
禁煙規定的遵行情況發布官方資料。這 4個地方均聲稱，在圍封工作
間及公眾地方 (包括酒吧及食肆 )的禁煙規定實施成功。泰國及台灣的
政府並無就禁煙規定的遵行情況發布資料，但曾公開承認未有充分執

行禁煙規定，故此遵行情況一直未如理想。台灣政府建議制定更嚴厲

的法例管制二手煙，而泰國政府則承諾加強執法。  

                                                 
196 香港控煙辦公室。Available from: http://www.tobaccocontrol.gov.hk [Accessed April 2005]。 
197 《 2005 年修訂條例草案》第 15G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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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為款待業訂定的過渡安排  
 
 
12.6.1 在 10個選定地方中，大部分地方都有為款待業訂定過渡安
排。在愛爾蘭，把禁煙規定擴展至款待業的決定，在實施前超過一年

已公布。在挪威，政府推行全面禁煙前，曾花數年時間逐步收緊在款

待業實施的吸煙限制。在英國，政府建議會到 2008年底，才在食肆和
預備及供應食物的酒館及酒吧實施禁煙。在泰國，指定處所 (包括設
有空調的食肆 )有 90日適應禁煙規定。在加州，雖然並無為食肆訂定
過渡安排，但酒吧、酒館及博彩場所有 3年時間適應禁煙規定。在昆
士蘭，持有酒牌的室內處所及該等處所的博彩遊戲機範圍有 18個月時
間逐步引入禁煙規定。在卑詩省，公眾娛樂場所目前的禁煙規定於

2002年 5月生效時，政府已把該規定的實施時間押後了近 8個月。  
 
12.6.2 在香港特區，為免破壞公平競爭的環境，《 2005年修訂條例
草案》建議為各類款待業處所劃一提供 90日的適應期。 198 
 
 
12.7 禁煙對款待業的經濟影響  
 
 
12.7.1 在工作間實施法定禁煙規定的 8個選定地方中， 5個地方 (愛
爾蘭、挪威、台灣、加州及卑詩省 )曾就禁煙規定對款待業的經濟影
響發布官方資料。大體而言，實施禁煙規定對愛爾蘭及挪威款待業的

經濟影響似屬負面多於正面，而禁煙規定在加州的影響似屬正面。在

愛爾蘭，實施禁煙規定一年後，雖然前往該國的旅客人數增加，但酒

吧的營業額及款待業的就業率均告下跌。在挪威，實施禁煙規定的第

一年，酒館、酒吧及食肆的營業額和款待業的就業率皆下跌，而光顧

酒館、酒吧及食肆的人數亦有所減少。另一方面，在加州，官方調查

顯示，在實施禁煙規定之後數年，酒吧及食肆的收入增加，並聘請更

多員工。在台灣及卑詩省，禁煙規定或吸煙限制似乎對款待業場所並

無明顯的經濟影響。  

                                                 
198 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a)，第 5至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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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10個選定地方就工作間及公眾地方實施法定禁煙／限制吸煙範圍的比較  
 

 
香港特別行政區

現行情況  
《 2005年修訂  
條例草案》  愛爾蘭  挪威  英國  新加坡  

食肆室內地方  局部禁煙。  禁煙。  禁煙。  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設有空調的範圍內禁

煙。  

供 應 飲 食的 酒 吧 ／酒 館

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禁煙。  禁煙。  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現正考慮禁煙。  

只 供 應 飲料 的 酒 吧／ 酒

館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禁煙。  禁煙。  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考慮禁煙。  

有 飲 食 供應 的 處 所的 室

外地方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在某些情況下並

無禁煙。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會員制會所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禁煙。  禁煙。  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考慮禁煙。  

賭房／夜總會／卡拉 OK
酒 廊 及 同類 款 待 業／ 公

眾娛樂場所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禁煙。  禁煙。  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現正考慮禁煙。  

專上教育院校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禁煙。  禁 煙 ， 但 有 例

外。  
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大部分範圍內禁煙。  

福利機構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禁煙。  禁 煙 ， 但 有 例

外。  
禁煙。  禁煙，但有例外。  禁煙。  

其他室內工作間  並無禁煙。  禁煙。  禁煙。  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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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續 )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10個選定地方就工作間及公眾地方實施法定禁煙／限制吸煙範圍的比較 (續 ) 
 

 泰國  日本  台灣  加州  昆士蘭  卑詩省  

食肆室內地方  在空調範圍內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供應飲食的酒吧／

酒館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只供應飲料的酒吧

／酒館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有飲食供應的處所

的室外地方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只 准 在 指 定 範

圍內吸煙。  
並無禁煙。  

會員制會所的室內

地方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賭房／夜總會／卡

拉 OK酒 廊 及 同 類
款待業／公眾娛樂

場所的室內地方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 煙 ， 但 有 例

外。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專上教育院校的室

內地方  
只准在私人房間及／

或指定範圍內吸煙。

並無禁煙。  並無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福利機構的室內地

方  
門診診療所禁煙，但

醫院、託兒所等地方

的 私 人 房 間 准 許 吸

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其他室內工作間  指 定 範 圍 內 准 許 吸

煙。  
並無禁煙。  現正建議禁煙。  普遍禁煙。  禁煙。  禁煙或只准在指定

範圍內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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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10個選定地方就執行禁煙／限制吸煙規定的比較  
 

 香港特別行政區

現行情況  
《 2005年修訂  
條例草案》  愛爾蘭  挪威  英國  新加坡  

禁煙區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展示禁煙告示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現正建議須負此

責任。  
需要。  

要求吸煙者停止吸煙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現正建議須負此

責任。  
需要。  

擬定書面禁煙政策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禁煙區負責人的權力        

要 求 吸 煙 者 出 示 身 份 證

明文件  
有。  有。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必 要 時 使 用 合 理 武 力 把

吸 煙 者 逐 出 禁 煙 區 及 扣

留吸煙者  

有。  有。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有否為款待業提供  
法定過渡安排  

不適用。  有，提供 90天的
適應期。  

無，但禁煙規定

在宣布將會實施

後超過一年才生

效。  

無，但政府先逐步

收緊吸煙限制，才

實施全面禁煙。  

有，擬議禁煙規

定 會 在 2008年 底
才實施。  

有。最近把禁煙

擴展至包括非款

待業地方的規定

於 2005 年 3 月 宣
布 後 6個 月 才 生
效。  

有否就工作間禁煙規定提出  
法律挑戰  

無。  無。  無。  無。  不適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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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續 )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10個選定地方就執行禁煙／限制吸煙規定的比較 (續 ) 
 

 泰國  日本  台灣  加州  昆士蘭  卑詩省  

禁煙區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展示禁煙告示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要求吸煙者停止吸煙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擬定書面禁煙政策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禁煙區負責人的權力        

要 求 吸 煙 者 出 示 身 份 證

明文件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必 要 時 使 用 合 理 武 力 把

吸 煙 者 逐 出 禁 煙 區 及 扣

留吸煙者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無此權力。  

有否為款待業提供  
法定過渡安排  

有，在所有指定

地方實施禁煙的

規定在刊登政府

公報後 90天才生
效。  

不適用。  有，現行要求所

有指定地方禁煙

的法例於通過後

6個月才生效。  

有，博彩會所、酒

吧及酒館有 3年適
應期。  

有，持有酒牌的

室內處所及其博

彩遊戲機範圍有

18個月時間逐步
引入禁煙規定。  

無，但禁煙規定

被 推 遲 8個 月 後
才生效。  

有 否 就 工 作 間 禁 煙 規 定 提

出法律挑戰  
無。  無。  無。  有，但不成功。  無。  有 ， 在 2000年 款

待業成功使禁煙

規定延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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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有關愛爾蘭、挪威及泰國的選定社會經濟數字  
 

I. 愛爾蘭  
 
表 1 ⎯⎯  一般數字 2000 –  2004 
 

 人口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勞動力  失業率  

2000 380萬  9 .9% 177萬  4 .3% 
2001 380萬  6% 180萬  3 .9% 
2002 390萬  6 .1% 185萬  4 .3% 
2003 395萬  3 .6% 187萬  4 .6% 
2004 400萬  4 .9% 190萬  4 .4% 
資料來源 :  Reports issued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reland. 
 
 
表 2 ⎯⎯ 食肆和餐飲業的總計數字 1999 – 2001 
 

 企業數目  僱員數目  營業額（不包括應付增值稅） (億歐元 )  

食肆  

1999 2 501 21 575 9.5  (95億港元 )  
2000 3 059 24 054 11 (110億港元 )  
2001 3 484 27 291 13 (130億港元 )  

餐飲業  

1999 117 7 162 3 (30億港元  )  
2000 148 24 054 2.9  (29億港元 )  
2001 196 8 187 4.9  (49億港元 )  

資料來源 :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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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I. 愛爾蘭 (續 ) 

 

 
表 3 ⎯⎯ 酒店及食肆 15歲或以上的僱員人數 2002 –  2005 
 

12/2002 –  2/2003 9/2002 –  11/2003 12/2003 –  2/2004 3/2004 –  5/2004 6/2004 –  8/2004 9/2004 –  11/2004 12/2004 –  2/2005 

110 000 115 400 113 100 107 800 116 100 112 600 112 300 
資料來源 :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reland. 
 
 

II. 挪威  
 

表 1 ⎯⎯ 一般數字  2000 –  2004 
 

 人口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勞動力  失業率  

2000 450萬  2 .8% 235萬  3 .4% 

2001 450萬  2 .7% 236萬  3 .6% 

2002 454萬  1 .1% 237萬  3 .9% 

2003 456萬  0 .4% 237萬  4 .5% 

2004 460萬  3 .3% 240萬  4 .4% 

資料來源 :  Reports issued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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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II. 挪威 (續 ) 

 
表 2 ⎯⎯ 食肆，酒吧和食堂及餐飲業的一般趨勢 2001-2003 
 

 
企業數目  僱員數目  

營運收入  
(挪威幣百萬元 )  

營運成本  
(挪威幣百萬元 )  

營業額  
(挪威幣百萬元 )  

投資額  
(挪威幣百萬元 )  

食肆  

2001 6 033 43 925 18 366 
(217億港元 )  

17 753 
(210億港元 )  

18 306 
(216億港元 )  

808 
(9億 5,300萬港元 )  

2002 6 220 47 122 19 591  
(230億港元 )  

18 602 
(219億港元 )  

19 477 
(23億港元 )  

840 
(9億 9,100萬港元 )  

2003 6 293 46 256 19 658 
(232億港元 )  

18 785 
(220億港元 )  

19 658 
(231億港元 )  

610 
(7億 2,900萬港元 )  

酒吧  

2001 229 1 887 607 
(7億 1,600萬港元 )  

600 
(7億 800萬港元 )  

603 
(7億 1,200萬港元 )  

26  
(3,100萬港元 )  

2002 316 2 385 860 
(10億港元 )  

832 
(9億 8,200萬港元 )  

856 
(9億 5,900萬港元 )  

37  
(4,400港元 )  

2003 368 2 544 978 
(12億港元 )  

921 
(10億港元 )  

955 
(11億港元 )  

28  
(3,300萬港元 )  

食堂及餐飲業  

2001 909 7 620 4 223 
(50億港元 )  

4  278  
(50億港元 )  

4  205  
(50億港元 )  

116  
(1億 3700萬港元 )  

2002 982 7 983 4 250 
(50億港元 )  

4  231 
(50億港元 )  

4  238 
(50億港元 )  

42  
(5,000萬港元 )  

2003 1 017 7 815 4 458 
(53億港元 )  

4  389 
(52億港元 )  

4  449 
(52億港元 )  

47  
(5,500萬港元 )  

資料來源 :  Statistics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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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II. 挪威 (續 ) 

 
表 3 ⎯⎯ 食肆，酒吧和食堂及餐飲業的季度營業指數 2003 –  2005 
 

  2003年  

第 1季  

2003年  

第 2季  

2003年  

第 3季  

2003年  

第 4季  

2004年  

第 1季  

2004年  

第 2季  

2004年  

第 3季  

2004年  

第 4季  

2005年  

第 1季  

食肆  95.3  114.8  119.5  116.9  98.1  117.3  119.3  114.2  95 

酒吧  120.7  139.8  138.7  141.8  134.2  144.6  139.3  140.3  123.9  

食堂及  

餐飲業  
95.2  98.6  93.7  105.7  93.5  96.5  100.1  111.1  97.1  

資料來源 :  Statistics Norway. 
 
 

III. 泰國  

 
表 1 ⎯⎯  一般數字 2000 –  2004 
 

 人口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勞動力  失業率  

2000 6 240萬  4 .8% 3 400萬  2 .4% 

2001 6 300萬  2 .1% 3 450萬  2 .6% 

2002 6 340萬  5 .4% 3 500萬  1 .8% 

2003 6 400萬  6 .7% 3 530萬  1 .5% 

2004 6 500萬  6 .1% 3 600萬  1 .5% 

資料來源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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